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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议程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１、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２、审议《厦门经济特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条例（草案）》（一审）；

３、审议《厦门经济特区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

（草案）》（一审）；

４、审议《厦门经济特区公园条例（草案）》（二

审）；

５、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２０１０年厦门市本

级财政决算的报告；

６、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２０１０年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７、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厦门市城市轨道交

通规划建设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８、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厦门第二西通道建

设前期工作情况的报告；

９、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侨房代管房和

信托房清退工作情况的报告；

１０、听取和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案

件评查情况的报告；

１１、专题询问：缓解“交通难”情况；

１２、人事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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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的讲话提纲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杜明聪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

同志们：

刚才，大家表决通过了第３０次市人大常委会

的议程。本次会议的第一个议程就是传达学习胡

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这充分体现

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和责任意识。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入总结了

我们党９０年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深刻回答了

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新课题，全面阐

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对

我们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进一步把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好、发展好，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世情、党情、国

情，把握时代特征，高屋建瓴，内涵丰富，具有很强

的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指导性。学习胡总书记重要

讲话要着力在深刻把握思想精髓上下功夫，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一要把思想

统一到党的伟大历史功绩上来，深刻领会党团结

带领人民完成和推进的三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

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

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历史伟业，更加坚定不移

地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二要把思想统

一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上来，更

加自觉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

极推进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努力以思想的解放

推进生产力的解放。三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历史工程的重要要求上来，

按照胡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的要求，以改革

创新精神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

题，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四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

任务上来，全面贯彻落实胡总书记提出的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国防、外

交、港澳台等各项战略重点，努力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把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上新

的境界。

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市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要原原本本学，认认真真学，深入细致

学，结合实际学，把讲话全文认真学好、学透。要

领会讲话精神实质，理解讲话提出的重大理论观

点，全面把握讲话提出的各项工作要求。要与学

习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视察厦门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国务院海西发展规

划结合起来，与学习省委书记孙春兰在省委八届

十一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不断增

强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学习过程中，尤其

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的基本方向和根本途径，坚定不移地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落

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进一步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发

挥出来，为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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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的制度和法治保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着

力在提升立法质量上功夫，着力在强化监督上功

夫，着力在发挥代表作用上下功夫，着力在增强履

职能力上下功夫，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

圣职责，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为推动厦门

科学发展新跨越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厦门市２０１０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８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黄强受市人民

政府委托所作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０年厦

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和市审计局局长沈永

贵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

于２０１０年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

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计工作报告，对厦门市

２０１０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厦门市人民政

府关于２０１０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进行

了审查，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

出的《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２０１０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审查报告》和市人民政

府《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０年厦门市本级财政

决算的报告》，决定批准厦门市２０１０年市本级财

政决算草案。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０年厦门市
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财政局局长　黄　强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０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已经编成，受市人民政

府委托，我向本次会议提出２０１０年市本级决算报告。

一、一般预算决算情况

（一）结算变动情况

在办理２０１０年上下级财政体制结算时，中央

财政增加对厦门结算补助２６，５２８万元，省财政增

加对厦门结算补助２，８１８万元，厦门减少上解中

央、省２，１６６万元，市本级年终滚存结余决算数为

５１，８２４万元，比向市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所报告的市本级年终滚存结余初步执行数

２０，３１２万元增加了３１，５１２万元。

财政部结算时增加补助的具体项目是：出口

退税专项补助１９，６９１万元；对台合作交流经费补

助４，０００万元；消费税和增值税返还补助１，３２８

万元；海岛特殊困难补助 １，０００万元；其他补助

５０９万元。

省财政厅结算时增加补助的具体项目是：财

政收入增长考核奖励１，７６５万元；成品油价格和

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８０３万元；其他补助

２５０万元。

（二）预算平衡情况

上述因素及年终各区对账调整后，２０１０年全

市和市本级财政一般预算决算情况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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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财政收入２，０３２，２７４万元，加上中央

与省补助收入５７０，７１０万元，地方发行债券收入

６０，０００万元，上年滚存结余３５，８２７万元，区级上

解收入４１，１８５万元，国债转贷收入及上年结余５，

７６１万元，收入总计２，７４５，７５７万元；市本级财政

支出２，０１１，６７５万元，加上补助区级支出２６７，００８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３５３，８３２万元、国债转贷支出

及当年结余５，７６１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５５，６５７万元，支出总计２，６９３，９３３万元；总收支相

抵，市本级年终滚存结余５１，８２４万元，扣除按政

策规定应结转到下年继续使用的项目结余 ２２，

４２８万元后，市本级净结余为２９，３９６万元。

全市地方级财政收入２，８９１，７４８万元，加上

中央与省补助收入５７０，７１０万元，地方发行债券

收入６０，０００万元，上年滚存结余８０，２６３万元，国

债转贷收入及上年结余５，７６１万元，调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９９７万元，收入总计３，６０９，４７９万元；

全市财政支出３，０６９，４６８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

出３５３，８３２万元，国债转贷资金支出及当年结余

５，７６１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７９，９５８万

元，支出总计３，５０９，０１９万元；总收支相抵，全市

年终滚存结余１００，４６０万元，扣除按政策规定应

结转到下年继续使用的项目结余资金４８，６３８万

元后，全市财政净结余为５１，８２２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决算情况

市本级基金收入１，９８３，７７４万元，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６０，４１２万元、上年滚存结余１６３，１２７万

元，收入总计２，２０７，３１３万元；市本级基金支出１，

６９６，８３２万元，加上补助区级支出３５８，６７０万元，

支出总计２，０５５，５０２万元；总收支相抵，市本级基

金年终滚存结余１５１，８１１万元。

全市基金收入３，１２７，５４７万元，加上上级补

助收入 ６０，４１２万元、上年滚存结余 ３０７，４９７万

元，收入总计３，４９５，４５６万元；全市基金支出 ３，

２００，０３３万元；总收支相抵，全市基金年终滚存结

余２９５，４２３万元。

２０１０年全市和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及结

余与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所报告的

执行数一致。按政策规定，基金结余须全部结转

到下年继续使用。

２０１０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人

大的依法监督下，在全市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方

面的共同努力下，我市各级财税部门全面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培植和壮大财源，大力推动岛

内外一体化建设，进一步提升民生保障能力，圆满

完成了全年财政收支预算任务，有力地促进了全

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

市财政执行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财政

收入持续高增长难度加大，涵养壮大财源的任务

十分繁重；基建投资、民生保障、产业扶持等支出

需求增加，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个别部门存在

财政资金支出进度较慢、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等现

象，预算管理水平有待持续提高。为此，我们将继

续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一是积极发挥财政职

能作用，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培

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提升经济发展后劲；二是

继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集

中财力办大事，确保“五大战役”、岛内外一体化

建设等重点支出的资金需要，有效推进民生保障

项目，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努力建设和谐幸

福城市；三是继续深化财政改革，全面推进预算信

息公开，确实增强各单位预算管理的责任意识，加

快支出执行进度，强化资金使用的追踪问效，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各位委员，２０１１年是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３０

周年，也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将紧紧

围绕市委的决策部署，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监督和指导，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

命感，开拓进取、扎实工作，确保圆满完成２０１１年

财政预算任务，为全面落实“五个着力”，努力实

现“十二五”良好开局作出新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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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０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审查报告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黄清河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３日财经委员会召开第２６次全

体会议，听取了市审计局沈永贵局长拟代表市政

府提出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０年度市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和厦

门市审计局关于市物价局、市公安局、市海洋与渔

业局、市广播电视局、市体育局、市水利局、市卫生

局、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及非政府组成部门的

市检察院和市档案局等十个部门决算（草案）审

签情况报告，依法对市财政局黄强局长拟代表市

政府提出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０年厦门市

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和２０１０年决算草案进行了

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根据市财政决算报告，２０１０年市本级一

般预算收入２，０３２，２７４万元，完成变更后预算的

１０１．６％，加上中央、省补助收入５７０，７１０万元，地

方发行债券收入６０，０００万元，上年滚存结余３５，

８２７万元，国债转贷收入及结余５，７６１万元，区级

上解收入４１，１８５万元，市本级收入总计为２，７４５，

７５７万元；市本级预算支出１，８１２，８０１万元，完成

变更后预算的９７．９％，中央、省专款支出１５９，４６７

万元，上年结余支出等３９，４０７万元，上解上级支

出３５３，８３２万元，补助区级支出２６７，００８万元，国

债转贷支出及结余 ５，７６１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５５，６５７万元，市本级支出总计２，６９３，９３３

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５１，８２４万元，其中：净

结余２９，３９６万元。

２０１０年市本级决算与市十三届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上报告的预算执行数比较，市本级滚存

结余增加３１，５１２万元。变动的原因主要是财政

部、省财政厅增加对厦门的结算补助。

２０１０年全市财政收入总计３，６０９，４７９万元，

支出总计３，５０９，０１９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

１００，４６０万元，其中净结余５１，８２２万元。决算与

在市十三届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报告的预算执

行数比较，滚存结余增加３１，５１２万元。

市本级基金预算收入１，９８３，７７４万元，完成

预算的１００．３％，其中：土地出让收入１，９１６，６０９

万元。市本级基金预算收入加上中央与省补助收

入６０，４１２万元、上年滚存结余１６３，１２７万元，收

入总计２，２０７，３１３万元。市本级基金预算支出１，

５６７，４６３万元，完成预算的９４．８％，其中：土地基

金支出１，５４０，３８３万元。市本级基金预算支出加

上中央、省专款支出３０，７３７万元，上年结余支出

等９８，６３２万元，支出总计１，６９６，８３２万元。总收

支相抵，市本级基金预算年终滚存结余 １５１，８１１

万元，其中：土地基金滚存结余１２５，１２２万元。

二、经过调查与审议，财经委员会认为：２０１０

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市政府及财政等

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市加快海西建设，打好“五大战役”的各项部

署，一方面着力增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构建财

３１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２０１１·５



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另一方面继续优化财政支

出结构，加大民生支出、重点支出的保障力度，保

障岛内外一体化建设，较好地完成了各项预算收

支任务，收支平衡，略有结余，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市财政局黄强局长受市政府委托提出的２０１０年

市本级财政决算报告符合实际情况，建议本次常

委会批准市政府提出的２０１０年市本级财政决算

草案。

财经委员会同时认为，市审计局加大财政重

点支出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民生工程领

域的审计力度，为规范财政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从

审计报告和调查结果来看，２０１０年度预算执行中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预算管理还不够严格，存在一

些部门超预算支出和虚列支出的行为；个别部门、

单位内控制度不健全，出现私设“小金库”等严重

的违纪违法的行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不力等问

题。

三、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市审计局对市

物价局等十个部门的２０１０年决算进行了审签工

作，从审签结果来看，总体是好的，各部门基本能

按照年初人代会通过的部门预算执行，决算（草

案）基本上能如实反映年度财务收支状况。但部

门决算审签中也发现一些经常性的问题，主要表

现在部门年初预算安排预见性不够，项目资金结

余较大；固定资产核算管理不规范；支出项目预算

不够细化影响预算执行，出现挤占专项资金行为；

会计核算不够规范，支出未严格实行专项核算等。

四、针对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财经委员会

建议：

１、要认真做好审计发现问题的督查整改工

作。对《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０年度市本级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

的问题，市政府应责成相关部门认真分析原因，切

实加以整改，对查出的违法违纪案件要依法严肃

处理，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并根据《监督法》的规

定，将纠正情况和处理结果在年底前向市人大常

委会报告。要充分发挥审计机关的监督作用，深

化预算执行审计工作，加强对重点支出、重点投资

建设项目、民生工程的审计监督，并加快推进审计

公告制度的步伐。审计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是

可行的，应当认真加以落实。

２、要继续推进预算制度改革。要进一步落实

部门预算制度改革，规范部门预算收支管理，坚持

一个部门一本预算的编制原则，归口管理的资金

应分解到具体的资金使用部门。要有序推进部门

预算、决算向社会公开，全面接受社会监督，增强

预算执行的透明度；要进一步加强对财政专项资

金的监督管理力度。

３、要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科学

界定市、区政府间的事权和财权，制定合理的财力

评价标准，通过完善市区财政体制，调整财政转

移支付结构，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特别是均衡性

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压缩专项转移支付规模，有效

发挥转移支付对于均衡区级财力的作用。要将相

关部门掌握和分配的专项补助款，逐步纳入政府

间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体系，提高转移支付的透明

度。

４、要逐步规范政府债务管理。进一步完善债

务计划的决策机制，提高债务收入计划的执行力；

要优化政府债务结构，尽快出台债务管理办法，建

立严格的政府债务监督检查机制；要进一步规范

融资平台，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积极研究并采取

有效措施，妥善处理现有债务特别是区和街道

（镇）级债务，加强对区、街道（镇）债务的监督控

制，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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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０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审计局局长　沈永贵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１０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

计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厦门市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办法》的规定，我局对

２０１０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进行

了审计。审计工作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认真履行宪法和审计法赋予的职责，按照“评价总

体、揭露问题、规范管理、促进改革、提高绩效、维

护安全”的总体思路，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切实

整合审计资源，加大对财政重点支出项目、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等领域的审计，严肃查处重

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案件，全力推进绩效

审计，更加注重从体制、机制、制度层面揭示、分析

和反映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充分发挥财

政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

审计结果表明，２０１０年，各部门、各单位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二三产共推进、岛

内外一体化、内外需齐拓展、惠民生促和谐、抓党

建强保障”的战略部署，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经济较快较好发展。加强预算管理，认真组

织预算执行，较好地完成市人大批准的市本级财

政预算。２０１０年，市本级财政收入２０３．２２亿元，

完成预算的１０１．５７％，比上年增长１８．８２％；市本

级当年一般预算支出 １８１．２８亿元，完成预算的

９７．８７％，加上中央、省专款和上年结余等在当年

体现支出１９．８９亿元，市本级财政支出２０１．１７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２５％。

———财政经济良性互动，财政综合实力再上

新台阶。２０１０年，全市经济运行良好，财政收入

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形成。财政总收入 ５２６亿

元、地方级收入２８９亿元，分别完成“十一五”规划

目标的１１６．８９％和１２５．６５％，占ＧＤＰ的比重分别

为２５．６％和１４％，地方级税收收入中第三产业占

比达到６２．８３％，工业税收占比达到３０．７％，市本

级税收收入比上年增长１３．５％。

———资金统筹力度加大，重点支出得到有效

保障。加大预算单位结余资金统筹比例，全年累

计动用历年结余０．６３亿元。积极争取中央代发

地方政府债券６亿元，发挥政府融资平台作用，确

保重大项目建设资金需要。优化支出结构，加大

对教育、科技、社保、卫生、环保、农业的投入，分别

比上年增长 １０％、１３％、１７％、２４％、８８％、１２％。

积极推进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截至２０１０年底，

市财政累计投入保障房建设资金４７．２亿元，其中

２０１０年投入５．１４亿元，累计竣工２．３万套保障性

住房。

———预算改革不断深化，财政管理水平不断

提升。出台多项管理办法，从制度上深化改革、规

范管理。推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保基金预

算，政府预算体系进一步完善。规范结余资金的

使用和管理，完善部门预算基础数据库建设，积极

稳妥推进预算信息公开。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健

全财政投融资建设资金管理办法，拓宽投融资渠

道。加强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监督管理和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进一步完善资产管

理制度体系。

一、市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总的看，市财政局在具体组织２０１０年度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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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预算执行过程中较好地履行了职责，市本级预

算编制的质量、执行的效果和管理的水平进一步

提高，为我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

力基础。但审计中也发现一些需要加以纠正和改

进的问题。

（一）部分专项经费安排不及时，涉及金额２，

３６７．８７万元。２０１０年，市教育局部门预算发展经

费中，安排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共１０，１２９万

元，其中市统筹待定经费１，３７１．９４万元，分别于

２０１０年８月和１２月落实到具体项目。市水利局

部门预算发展经费中待安排资金９９５．９３万元，分

别于２０１０年８月和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落实到具体项

目。

（二）部分收入未及时上缴国库，涉及金额

５２，５４１万元。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留在待报

解户未上缴国库的收入共计１，４０３万元；以单位

名义开户的汇缴户有４个，未上缴国库的收入共

计５１，１３８万元。

（三）部分净结余资金未及时清理缴入偿债

专户，涉及金额１，１０４．１８万元。具体是：预算内

集中支付２００９年以前的结余２２１．８７万元，预算

外集中支付 ２００９年以前的结余 １１４．２０万元，

２０１０年市公安局误缴入金库的结余 ２８０．３３万

元，采购专户净结余２５７．４４万元，基建专户净结

余２３０．３４万元。

市财政局对上述问题很重视，积极研究措施

逐项进行整改，市财政局已对２００９年及以前年度

集中支付结余资金和采购专户净结余进行清理，

已上缴偿债专户２８９．８９万元，进一步加强预算管

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３２个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市审计局共审计３２个部门、单位，延伸审计

４６个所属单位，审计财政资金２６．０８亿元。２０１０

年，这些部门重视和加强预算管理，不断完善财务

管理制度，加大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审

计结果表明，部门预算的执行力与约束力有所增

强，预算管理水平有所提高，违纪违规问题明显减

少，财务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但预算执行和管

理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预算执行没有完全到位。有６个部门、

单位当年超预算支出 １２９．５４万元，主要是交通

费、车辆费用等实际支出超预算。有２２个部门、

单位２０１０年末预算结余３，０２５．４０万元，主要是

一些部门的项目论证不够充分，预算编制缺乏科

学性和准确性，年初预算未按要求落实到具体项

目，预算资金下达晚，项目建设滞后，造成预算执

行率不高。

二是预算管理还不够严格和规范。有５个部

门、单位存在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规定的问题，涉

及金额２０２．２５万元；有２个单位车辆未实行定点

保险和维修，涉及金额１７．１５万元。有１个单位

部分公务活动未使用公务卡结算，涉及金额２０．

２１万元。有１个部门未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

变更预算支出２３．４５万元。

三是挤占、截留财政资金 ８６９．２９万元。２０

个部门和下属单位挤占专项经费８２５．３１万元，用

于车辆、招待、水电、差旅、装修、保险、补贴、工资

等开支；１个单位截留专项资金４３．９８万元。

四是未按规定及时上缴财政收入１，７０５．５３

万元。１０个部门、单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

服务性收入等共计１，７０５．５３万元，未及时上缴财

政。主要是拆迁补偿收入、房租收入、灯箱广告租

金收入、拍卖船舶手续费和诉讼费、电费收入、扣

划赃款及利息收入等。

五是扩大预算支出范围，虚列支出５８６．４５万

元。１９个部门、单位未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扩大财政支出范围和标准 ４８４．４８万元。其中 １

个单位多提绩效考核奖１０．７４万元；４个部门、单

位多提工会福利费９１．３９万元；４个部门、单位提

高标准或扩大范围发放津贴、补贴、加班费、绩效

奖等４８．１０万元；１３个部门、单位在公用经费或

专项经费中列支福利性费用、在下属单位列支招

待费、违规报销学历费用等２９６．２１万元；２个部

门以拨作支３８．０４万元。有３个部门、单位虚列

支出１０１．９７万元。

六是２个单位私设“小金库”，涉及金额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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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万元。１９９９年以来，市就业训练中心以伪造劳

动就业培训人员花名册骗取财政资金、与联办机

构合作办学虚开培训发票、以印刷费形式虚假支

出、以举办大型会议、虚假支出等形式套取现金共

计３６９．５３万元，其中用于发放职工各项补贴２５２．

８３万元，用于职工旅游和请客送礼等支出１１０．３７

万元，截至审计日，余额６．３３万元。此案已移送

有关部门进一步查处。

２０００年８月，市档案局通过虚假注资的方式

创办“世创档案用品经营部”，经营所得私存私

放，形成“小金库”，主要用于发放全局人员（含在

职及离退休人员）的各种补贴、过节费、活动费。

经营部自成立至２００８年９月期间，用于发放上述

款项有据可查的金额共计８６．５２万元，其中统一

岗位津贴后，从中发放全局４６人加班费２２．７万

元。截至审计之日，“小金库”余额 ０．２３万元。

目前已移送市纪委进一步查处。

七是市政工程管理处３名员工利用职务之便

受贿。市政工程管理处管理混乱，内控制度薄弱，

部分材料采购没有经过政府采购程序，材料进出

库管理流于形式，管理处领导及有关人员财经法

规观念淡薄，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在采购招标

和工程验收过程中严重失职，导致国有资产损失。

市政工程管理处原处长叶正川在路灯材料采购和

路灯维护业务中，涉嫌收受厦门鹭星机电灯饰公

司法人代表的现金及购物卡５．４万元、收受厦门

亚明照明灯具有限公司购物卡０．１５万元；市政工

程管理处路灯管理科科长林建才，利用负责市政

路灯工程项目的职务便利，涉嫌收受厦门鹭星机

电灯饰公司法人代表等人的现金及购物卡１８．９０

万元；市政工程管理处路灯所职工陈成嘉，利用代

表市政处出任项目经办人及业主评委身份，在负

责变压器招投标、竣工验收过程中，涉嫌收受相关

厂家贿赂３８．５０万元。审计后，已移送司法机关

查处，目前林建才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１０

年，没收财产５万元，陈成嘉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６年，没收财产１０万元，叶正川被思明区人

民检察院立案查处，目前处于移送起诉阶段。

八是劳动就业训练机构权钱交易，收受贿赂。

市就业训练中心管理混乱，与下属企业外培总站

和鉴定站在人、事、财等方面未脱钩，就业训练中

心在管理培训工作、审批培训机构的同时，自身也

从事培训业务。２００５年至 ２０１０年，市就业训练

中心原主任郭志宏和副主任郭文传利用负责承办

上岗、岗前培训、管理就业培训工作、外来务工人

员就业前培训等职务便利，多次收受厦门市湖里

区鹭岛职业培训学校、厦门金华达职业培训学校、

厦门风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等培训机构负责人送

给的人民币、购物卡、笔记本电脑等财物，为其在

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中标定点培训机构、业务监督

管理、培训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其中，郭志

宏收受财物价值９．０２万元，郭文传收受财物价值

７．１万元，目前郭志宏和郭文传分别以受贿罪被

司法机关判处有期徒刑３年６个月和５年。

九是部门决算（草案）编报不够准确。在１０

个部门２０１０年度决算（草案）审计中发现，这些部

门不同程度地存在决算（草案）反映的收入、支

出、结余不够准确，资产和负债不够真实，涉及金

额５４８．７０万元。对这些问题，市审计局已签署

《决算草案审签意见书》，要求予以纠正。

对上述问题，市政府很重视，已责成有关部门

采取措施认真整改，属于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已要

求相关部门尽快纠正，并完善相关制度；属违纪违

规的问题，市审计局已下达审计决定进行处理；对

严重违法违纪问题已移送有关部门处理。目前各

单位正在认真整改中，并将向市政府提交整改报

告。

三、财政资金专项审计（调查）情况

２０１０年，我局组织对社会关注的排污资金、

就业专项资金、信息化项目资金、科学技术创新与

研发资金等１０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

审计（调查），涉及资金２３．０８亿元。审计结果表

明，被审计的专项资金大部分能按照预算安排组

织实施，做到专款专用，资金的总体使用效益较

好，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资金的管理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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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重大财政性投资信息化项目资金管理

使用存在的问题

一是违规验收４个项目。抽查中发现有４个

项目均未全部完成，但市信息化局已验收，并支付

全部资金。包括：市民服务信息中心的劳动合同

及仲裁案件信息系统开发项目、市信息中心的电

子账单数据交互接口系统———银联一卡通缴费账

单整合部分项目、市交警支队的实时交通动态发

布部分项目、市民政局的市地名数据库及其管理

系统扩展项目中部分设备未采购、地名数据库标

准未完成。

二是７个项目进展缓慢。市信息中心公众信

息数据异地容灾备份服务项目，截至２０１１年３月

底，仅有市统计局正常使用该系统；市建设局保障

性住房与安置房综合管理系统软件开发和系统集

成项目，合同约定的验收日期为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５

日，因政策调整等原因，至今仍未验收；市卫生局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项目，合同约定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９

日完成；市民健康信息系统平台完善项目，合同约

定２００９年８月９日完成；区域 ＰＡＣＳ托管系统推

广项目（合同未约定完成日期），因政策调整原

因，仍未验收；市土房局公众服务电子地图平台项

目，合同约定２０１０年５月３０日完成，截至审计期

间仍未验收；房产交易登记业务系统升级改造项

目，原定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０日上线，由于数据迁

移问题和楼盘表结构变化及政策变化等原因导致

系统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才上线，至今仍未验收。

（二）排污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

一是多申报污泥外运财政补贴１４８．７６万元。

厦门水务中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污泥处置运营费用－污泥运往长泰的场地处置费

及厦门境外运输费用”项目，报审数２６９．０９万元，

多申报污泥长泰场地处置费及厦门境外运输费用

财政补贴１４８．７６万元，已领取财政补贴３５．９７万

元。

二是污泥处置应急工程及设备均未进行公开

招投标和政府采购。２００８至 ２０１０年，财政拨付

厦门水务中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污泥处理处置费

用共３，０８３．５４万元，其中市级财政资金２，７３４．８０

万元，区级财政资金３４８．７４万元。资金主要用于

污泥焚烧、污泥深度脱水应急工程及污泥处理设

备采购等，项目金额均达到集中采购和政府采购

限额，但未进行公开招投标和政府采购。

（三）就业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存在的问题

一是职业介绍补贴申领依据不合理，造成多

领财政补贴。职业介绍补贴是政府针对职业介绍

机构提供免费职业介绍服务的补贴。但相关部门

却规定，对市、区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按计算机办理

就业登记人数申请职业介绍补贴，而非按实际提

供免费服务的人员申请补贴，办理就业登记的人

数大于实际提供免费服务的人数，造成多领财政

补贴。如２０１０年，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无法提供

免费推荐就业人数，以就业登记人数申领职业介

绍补贴１，１００万元计入营业收入，占全年营业收

入的８７．０７％，该中心当年利润３３３．８２万元，利润

率达３６％。

二是财政职业介绍补贴是针对各类职业介绍

机构，但实际享受职业介绍补贴政策的仅限于市、

区劳动保障部门下属各公办职业介绍机构，民办

职业中介机构未能获得财政补贴。

三是财政职业培训补贴主要用于补助各培训

机构对农民工技能培训工作，由于有关部门对下

属单位监管不严，个别单位存在以权谋私现象。

同安区劳动就业中心主要负责该区培训后的考

核、发放证书以及拨付培训费等工作，该中心原主

任谢启昌和副主任张世平利用与培训机构联合开

展培训业务的职务便利，向厦门弘升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厦门市湖里区鹭岛职业培训学校等培训

机构索取按培训人数每人６０元的回扣，共计５８．

７８万元，目前谢启昌和张世平以受贿罪分别被司

法机关判处有期徒刑１０年２个月和８年。

（四）科技创新研发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

一是５个项目存在用不实审计报告申报、重

报和骗取科技资金等问题。其中：厦门市鹭滨食

品有限公司申请项目时，提供的由厦门大誉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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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与企业实际的

财务数据严重不符。审计报告体现该公司 ２００８

年末“销售收入”为７，７６０．１１万元，而企业实际的

“销售收入”为７７０．８１万元；２００８年，厦门快一拍

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已倒闭，但仍申报“双频点

混光式调光电子镇流器研制与应用推广”项目，获

得无偿资助２０万元；２００８年，厦门一泰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Ｅ－５００‘冷火’环保型灭火剂”项目申

请资金３０万元，２００９年，用同一个项目不同名称

重复申请资金５０万元，两个项目的申请材料中所

附的型式认可证书、检验报告、检测报告、发明专

利证书等材料均相同；２００８年，厦门晶尊微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申报时，报表体现２００７年底“未分

配利润”为 －４０１．２５万元，两位专家对其评价为

财务状况较差，但仍取得无偿资助资金２４万元；

厦门骏汇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市科技局无偿资助

３５万元，用于“纳米氧化铟锡玻璃透明隔热涂料

的研究与产业化”项目，但该企业拒绝审计检查，

不配合、不提供相关资料与财务账。

二是４个平台项目进度偏缓，科技创新与研

发资金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益。分别是：厦门海投

新阳开发公司“厦门生物医药孵化器（三期）闽台

诊断产品创新创业园”项目，合同约定２０１０年设

备采购支出１，０５０万元，设备改造与租赁费４５０

万元，但截至２０１１年５月，实际支出仅３４９．３３万

元；厦门市正新橡胶有限公司“厦门正新轮胎百亿

工程持续创新能力支撑平台”项目，合同约定

２０１０年７月研发大楼主体完工，但因消防验收不

合格，２０１１年５月大楼才开始装修，５００万元所需

添置的设备尚未购置；厦门第一医院“厦门市代谢

性疾病的系统生物学研究平台建设”项目，合同约

定当年需完成实验室建设及仪器设备购置４５０万

元，但因希望购买免税进口科研设备未能实现，影

响了设备采购计划的进行，目前该项目仅支出

８６．７７万元；厦门中山医院“肿瘤分子诊断与靶向

治疗重大科技平台建设”项目，合同约定当年需完

成快速高通量基因分析系统采购４５０万元，因希

望购买免税进口设备未能实现，目前该项目仅支

出１１５．０７万元。

针对上述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市财政局、市信息化局、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局、市科技局等主管部门正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整

改，进一步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

四、区级政府性债务审计情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性债

务审计工作的通知》，按照审计署的统一部署，我

局对六个区共８个年度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

债务、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其他相关债务进行

了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年末，六个区政府共有债务

２５９．７５亿元，其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１８５．０８

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６９．４３亿元、其他相关

债务５．２４亿元。审计结果表明：政府性债务在支

持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改善民生

以及应对亚洲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夯实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各

区政府性债务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适应，债

务借、用、还管理基本符合规范，各区重视债务管

理及风险防范工作，建立了符合各区实际的政府

债务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认真清理化解历史债

务，规范融资平台管理。但在债务管理和债务资

金的使用方面仍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未按照借款用途使用债务资金，涉及金

额３４．１８亿元。具体是：截至２０１０年底，集美区

深青溪瑶山溪治理等４个项目向银行贷款共计

２２．９亿元，项目计划总投资１０．４３亿元，超计划

贷款１２．４７亿元，用于其他财政性建设项目；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７年，湖里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将

“金山财富广场”项目贷款０．８１亿元和“五缘湾

营运中心”贷款０．０４亿元，共计０．８５亿元，调剂

用于自营项目软件园二期研发楼；海沧区部分项

目的融资规模超出项目实际需求，未按照贷款用

途使用债务资金，涉及资金２０．８６亿元。

（二）违规使用债务资金３．３３亿元，占项目举

借债务总额的３８．９５％。２００９年，厦门翔安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以新店旧城改造项目的名义，向银

行贷款８．５５亿元。在取得项目贷款后，该公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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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项目贷款资金，借给下属厦门翔安建设发展

房地产有限公司用于支付翔安东方新城、

Ｘ２００９Ｇ０３地块，Ｘ２０１０Ｐ０３地块土地出让金。截

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底，厦门翔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累计向厦门翔安建设发展房地产有限公司借出债

务资金７．５４亿元，收回４．２１亿元，尚有３．３３亿

元债务资金尚未收回。

（三）三个区政府性债务资金闲置半年以上

达５．１３亿元。其中：集美区０．６９亿元、思明区１．

４１亿元、翔安区３．０３亿元。分别占债务举借金

额的８．１２％、４０．２２％和３８．０９％。上述闲置资金

闲置１年（含１年）以上３．１７亿元，２年（含２年）

以上０．７亿元。闲置资金闲置期间累计支付利息

达０．３３亿元，其中由财政资金支付０．１８亿元。

（四）同安中医院违规集资 ３５７万元。同安

区中医院从 １９９９年起至 ２００３年，向医院职工

（３１８人次）累计集资３５７万元，年利率８％，每年

付利，用于购买医疗设备（Ｂ超机、Ｃ臂 Ｘ光机、

ＣＴ机等）。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尚有６０万

元集资款未归还，累计已支付利息 ８４．６２万元。

审计期间，同安区中医院已整改，退还６０万元集

资款。

市政府对上述问题很重视，要求各区政府逐

项进行整改，进一步规范债务资金的管理，防范债

务风险。

五、国有企业审计情况

对轻工集团等９户国有企业领导人经济责任

履行情况、水产集团等３户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

和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市属国

有企业不断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强

化企业管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稳步提高。但

审计也发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资产、损益不实。审计查出 １１户企业

损益不实５，５７９．９０万元，不良资产１６，００４．８２万

元，账外资产 １２２．９４万元，损失浪费 １０９．８７万

元。

（二）部分企业未严格执行薪酬管理规定。３

户企业１０位领导人员超规定领取年薪、补贴和过

节费４６．７５万元；１户企业２位领导人员违规发放

个人专项奖励共计２０万元；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０年，１户

企业超定额发放工资６６９．０５万元。

（三）水产集团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

２００９年以来，水产集团共实施石材、沥青、钢材和

水产品等融资性贸易业务４７笔，在这些业务中，

水产集团均未对货物或抵押物进行有效控制。截

至２０１０年６月，水产集团共获取融资性贸易利润

７６０．１２万元，资金逾期金额共计 ７，２０３万元，迄

今仍未收回，存在较大风险。

（四）特房集团违规购买代币购物卡。２００８

年至２０１０年，特房集团下属企业违规购买代币购

物卡，合计３６５．５２万元，其中：房股公司３８．６０万

元；郰
"

开发公司１４２．９８万元，建坤实业公司（含

洪文开发公司）３１．７０万元；漳州特房公司８２．３１

万元；特房建工公司 ３９．３４万元；特房物业公司

３０．５９万元。上述购物卡主要用于项目交房活动

费、与业主中秋博饼联谊、员工节假日活动及参加

集团运动会和广播操等支出。

相关部门和企业高度重视审计发现的问题，

正积极整改，纠正存在的问题，健全各项内部控制

制度，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市政府对审计发现的上述问题很重视，２０１１

年６月３０日，刘市长在市政府常务会审议审计结

果报告后，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要认真整改；第二

要严肃查处；第三要建章立制；第四要采纳建议。

２０１１年７月４日，市政府召集六个区政府、相关主

管部门和单位召开专题整改会，常务副市长丁国

炎提出四条措施落实整改：一是要进一步完善财

政体制；二是各部门、单位要按审计要求认真整

改，落实整改意见，并上报市政府；三是对严重违

法的问题，要立案查处，对有关单位领导严重失职

的问题，市国资委和市监察局要提出处理意见，追

究领导责任；四是各区政府、市直各部门要针对审

计发现问题，普遍进行一次财经法律教育，增强依

法理财的意识。

针对这次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

计情况和发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加强财政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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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一）建立债务风险预警和监控机制，加强债

务管理。根据审计署重庆特派办审计后提供的数

据，截至２０１０年末，全市三类债务总额达到６１５．

０３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４７２．２７

亿元，占７６．７９％；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１２３．

５７亿元，占２０．０９％；其他相关债务１９．１８亿元，

占３．１２％。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

６４．３９％，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

为７５．１０％，偿债率为２０．３１％。为了进一步加强

政府性债务资金的管理，要尽快出台具体的债务

管理规定，制定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体系，对政府债

务风险进行总体控制，建立政府及其融资平台公

司债务管理信息系统和统计报告制度，加强债务

会计核算管理，完善政府债务监管机制，实现对政

府性债务的动态管理，将政府性债务的借、用、还、

管理、举债规模、绩效（包括直接效益、综合效益和

社会效益）等列入考核指标，对债务资金的使用实

行跟踪问效。

（二）适时调整财政管理体制，理顺政府间财

政分配关系。

现行市对区的财政管理体制是２００３制定的，

目前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在合理界定市

区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围绕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实行“岛内外一体化”，按照“事权

与财权相统一”的基本原则，适时对现行市对区的

财政体制进行调整，进一步调动区级政府增收节

支的积极性，理顺市与区、区与区之间的财政分配

关系，增强区级政府的财政保障和调控能力，实现

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适度均等，加快

建立与海峡西岸重要中心城市建设和岛内外一体

化发展相适应的财政管理体制。

（三）加强对部门二、三级事业单位的管理和

监督，进一步提高依法理财的水平。经过多年的

审计，市直各部门的预算管理都比较规范，依法理

财的水平也有明显提高。但部门下属的二、三级

事业单位的问题却时有发现，有些问题还比较严

重。因此，市政府已督促各预算主管部门建立健

全内部审计制度，强化监督职能，加强对下属单位

财务收支和资产的监督与管理；有关部门要加大

对二、三级预算单位弄虚作假、滥发钱物、私设“小

金库”、财务管理混乱等违规违纪问题的惩处力

度；部门二、三级事业单位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的

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加强内部管理，进一

步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我市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８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３０次会议，听取了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厦门

市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和《关于厦门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情况的报告》，

以及市人大城建环资委《关于厦门市城市轨道交

通规划建设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并进行了认真

审议，审议意见如下：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提升我市综合竞争力的

要求，是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的重要支撑，是缓解交

通拥堵、实现综合交通规划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

实现节能环保、建设低碳城市的迫切需要。它对

于全面推进岛内外一体化建设、实现厦门城市可

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市人大常委会经审议同意市人大城建环资委

《关于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工作情况的

调查报告》，原则同意市政府《关于厦门市城市轨

道交通规划建设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和《关于

厦门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情况的报告》，同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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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下建议：

一、进一步做好轨道交通建设的经济分析和

前期论证

轨道交通建设耗资巨大，仅首期规划建设的

３条线路总投资预计达５５０亿元，对轨道交通建

设的资金来源、资金构成以及将来的运营效益等

问题，有关部门应结合我市的财政承受能力进行

充分的经济分析和论证。轨道交通建设对我市的

环境、交通和市民生活都会造成较大影响，要做好

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风险评

估和社会影响评价等前期论证工作。可通过听证

会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广大市民群众的意见，完

善轨道交通的建设方案。

二、进一步优化轨道交通线网和站点规划

鉴于轨道交通是一项大型工程，对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要进行多方案比选，充分利用轨道交通

对城市功能布局和土地开发利用的导向作用，进

一步优化轨道交通线网走向。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要配套好公共停车场，并与城市对外客运交通设

施及公共交通网络之间进行无缝衔接，形成以轨

道交通为骨干的现代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体

系。还应将我市城市轨道交通网与厦漳泉城际轨

道交通进行有效衔接，使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厦

漳泉同城化战略的实现协调一致。

三、科学组织轨道交通建设施工、重视建设工

程质量和安全

轨道交通站点建设多是采取明挖施工，对周

边交通影响较大，因此建设施工中要科学组织、精

心筹划，尽量减少施工对地面交通的影响，特别是

在岛内轨道交通线网密集、地面交通又十分拥堵

的情况下，应对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地面交通影

响进行充分评估，提前制定相应的交通疏导方案，

做好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以减轻施工期间对

地面交通和环境的不利影响。轨道交通是百年大

计，工程质量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

关。要十分重视轨道交通建设的工程质量与安全

问题，精心组织施工、质量监督等工作，并建立有

效的安全预警机制。

四、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国际上轨道交通规划

建设与管理的成功经验，高标准实施我市轨道交

通建设

应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国际上轨道交通规划

建设与管理的成功经验，从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工

程建设、施工组织及建成后的运营管理等方面进

行整体考虑，力求高标准实施我市轨道交通建设。

此外还应注意将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用地进行调

整优化，并控制好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用地，以高

可达性交通条件支持城市用地的合理利用；可将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用地与轨道交通联合开发，

实现轨道交通的商业化运作。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
规划建设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康　涛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

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工作进展情况，请

予审议。

一、轨道交通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厦门市具备建设轨道交通的基本条件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轨道

交通建设管理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３〕８１号）的

规定，申报发展地铁的城市应达到以下条件：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在１００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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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达到１０００亿元以上，城区人口在 ３００万人以

上，规划线路的客流规模达到单向高峰小时３万

人以上。根据厦门市２０１０年统计数据，地方财政

一般收入为２８９亿元，地区生产总值达到２０５４亿

元，常住人口为３５３万人，规划线路的客流规模超

过单向高峰小时３万人。我市的经济指标、人口

及规划线路的客流规模指标均达到要求，具备修

建轨道交通的基本条件。

我市城市轨道交通首期规划建设 １、２、３号

线，建设总投资约 ５５０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占

４０％，约２２０亿元，由市级财政预算内资金安排，

其余６０％通过沿线土地融资贷款解决。

（二）轨道交通建设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的要求

从各大城市发展经验来看，修建轨道交通对

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完善城

市基础设施、提高城市服务水平有巨大的推动作

用。目前，台北、高雄、福州等周边大城市均已经

运营或者正在建设轨道交通系统，厦门市应迎头

赶上，尽快建设轨道交通，提升城市服务水平和城

市形象，积极参与区域竞争。

（三）轨道交通是拓展城市发展、促进同城化

建设的重要支撑

城市轨道交通的建成，有利于本岛和岛外四

个组团的有机联系，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岛内外一

体化进程；有利于引导沿线城市功能布局和土地

开发利用，促进新城建设，推动城市总体规划布局

的优化；有利于为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布局、产业

发展等多方面内部结构的升级提供动力；有利于

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也是应对恶劣天气等突发事

件的后备系统。

我市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充分考虑厦漳泉大都

市区建设的需要，为厦漳泉同城化的城际轨道交

通线网做了接口预留，从而强化三个城市之间的

联系和有机整合，达到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充分

发挥城市轨道交通在促进厦漳泉同城化建设的重

要作用。

（四）轨道交通是缓解交通拥堵，实现综合交

通规划目标的选择

２０１０年末，厦门市机动车达到７２．５万辆，比

上一年增长１３．１８％，其中汽车达３８．５万辆，较上

一年增长２３．４５％，机动车的快速增长导致我市

交通拥堵日趋严重。

城市轨道交通具备运载量大、速度快、舒适度

高等特点，且对长距离出行具有较大优势。城市

轨道交通的建成运营，将有效缓解交通拥堵，满足

跨海交通需求，优化出行结构，实现“海岛型”城

市交通向“海湾型”城市交通的转变，从而构建以

轨道交通和 ＢＲＴ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多方

式协调互补的公共交通运输体系，实现综合交通

规划目标。

（五）轨道交通是实现节能环保，建设低碳城

市的迫切需要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公共交通中大运量、

高效的运输方式，是大城市节能交通的最佳选择

之一。厦门市作为现代化港口风景旅游城市和全

国文明城市，大力优先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骨干支

撑的城市公共交通，既能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也

是建设国家低碳试点城市、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

会公平等方面的迫切需要。

二、规划报批及前期工作准备

去年，我市全面启动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

前期工作，目前各项工作开展情况主要如下：

（一）规划编制及报批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４日至１５日，受国家发改委委

托，中咨公司组织专家来厦对我市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规划进行评审，目前评审意见正在中咨公司

部门会审，准备上报国家发改委。作为国务院审

批的相关配套文件之一，规划环评现已编制完成，

已于５月３１日上报国家环保部，７月７日国家环

保部环评司完成专家初审意见，目前编制单位正

在根据意见进行修改。

（二）领导保障及工作机构建立

根据市重大项目领导小组第５９次、６３次会

议和厦委办〔２０１１〕１７号通知精神，我市正式成立

了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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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国炎常务副市长任组长，林国耀副市长任常务

副组长；下设办公室，挂靠市发改委。市发改委负

责办公室日常管理及项目前期报批等工作；市市

政园林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负责项目工程建设

管理。

（三）可研编制及相关工作

目前，市轨道办已经启动并委托开展１号线、

２号线和３号线等线路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

配套专题编制工作（含试验段工程可研），同时着

手轨道交通集团组建、招标体系建立、设计及施工

模式确定、专家委员会架构、项目管理咨询等方面

的研究和推进工作。

三、下一阶段工作安排

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审批流程复杂、

审批时间长、我市轨道交通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

下一阶段工作重点主要如下：

（一）继续衔接建设规划报批

市发改委、市政园林局、规划局、环保局将提

前到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环保部等相关部委衔接

评审工作，争取缩短时间，力争年内获国务院批

复。

（二）筹备试验段开工建设

市轨道办将继续牵头协调相关部门抓紧推进

试验段工程选址和可研编制等工作，倒排工期，交

叉作业，缩短时间，争取条件，力争１号线试验段

年内开工建设。

（三）集团组建及人才引进

抓紧轨道交通集团组建方案的完善报批，并

在批准后具体推进集团注册、组织架构确定、领导

人员到位等工作，开始引进、招聘和培养人才。

（四）其他工作计划安排

继续着手建立招标体系、设计及施工模式、组

成专家委员会及实行土地收储及开发、基于轨道

交通的公交调整、施工期间交通影响分析等的研

究和推进工作，为轨道交通工程的建设和后续管

理打下基础。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城市轨道交

通的建设，对我市充分发挥海峡西岸重要中心城

市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城市环境意义重

大，我们要在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常委会的监

督下，齐心协力，扎实工作，狠抓落实，力争早日获

批、动建。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
厦门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规划局局长　赵燕菁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厦

门市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网线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一．我市轨道交通功能定位

作为厦门市岛内外一体化发展的支撑，将组

织骨干走廊型运输，发挥其大运量长距离功能特

点，成为跨海交通的主体；作为公共交通的重要组

成部分，将与城市常规公交和快速公交共同服务

于城市内部出行，覆盖客运走廊，成为中心区客运

交通骨干。

二．线网规划原则

实现岛内外规划建设一体化；覆盖城市发展

主要轴向；覆盖主要客流集散点；覆盖城市主要交

通走廊；集约利用跨海通道。

三．线网规划情况

根据功能定位和规划原则，结合城市规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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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空间布局，我市轨道交通远景线网由６条线

路组成，其中１号线、２号线和３号线为三条骨干

线路，分别引导本岛向北部、西部、东部跨海发展；

４号线为南北向辅助线，构建本岛与集美和同安

的连接通道；５号线为环海湾线，从马銮组团至马

巷组团；６号线为翔安区内辅助线。线网总长约

２４６．２公里。具体线路描述如下（图一）：

㈠ １号线及１号线支线

１号线为南北骨架线，构建本岛与集美片快

速跨海连接通道，并服务于岛内、外火车站。线路

全长３１．５ｋｍ，设车站２３座，平均站间距１．４ｋｍ。

线路北端设琦沟综合维修基地，岛内设置高崎停

车场。

１号线支线为线网填充线，位于城市北部集

美组团，将杏林、灌口片区与 １号线主线连接起

来，从而实现该片区与本岛的快速连接。线路全

长９．５ｋｍ，设车站６座，平均站间距１．６ｋｍ。线路

北端灌口组团设置田头村停车场。

㈡ ２号线

２号线为东西骨架线，构建了本岛与海沧区

快速跨海连接通道。线路全长３９．１ｋｍ，全线设车

站２５座，平均站间距 １．６ｋｍ。岛内设浦东停车

场。线路中部海沧组团设置卢坑车辆段，线路北

端设置东孚停车场。

㈢ ３号线

３号线为西南———东北向骨架线，构建了本

岛与翔安片快速跨海连接通道。线路全长 ４１．

２ｋｍ，全线设车站２８座，平均站间距１．５ｋｍ，岛内

设置五缘湾停车场，线路中部设置新店车辆段，线

路北端设置洪溪停车场。

㈣ ４号线

４号线为南北向辅助线，构建了本岛与集美

和大同组团快速连接通道，是１号线北向出岛的

有力补充。线路大部分延用ＢＲＴ１号线、２号线线

位，全长４０．４ｋｍ。全线设车站３１座，平均站间距

１．３ｋｍ。岛内设置县后停车场，大同组团设置四口

圳车辆段，同时作为线网备选综合车辆维修基地。

考虑到厦门北部集美地区发展较为成熟，现

已分布有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厦门理工等诸多教

育产业及居住用地，该片区与厦门本岛间存在一

定交通需求，故在远景线网中预留设置４号线支

线可能。支线连接集美嘉庚体育馆和后溪组团，

为实现集美片区与岛内的直接联系预留条件。

㈤ ５号线

５号线为环海湾轴向骨架线，是远景厦门海

湾型城市格局环湾组团间的重要交通支撑。线路

全长４１．６ｋｍ，全线设车站２１座，平均站间距 ２．

０ｋｍ。中部厦门北站附近设崎沟车辆综合维修基

地，线路东端翔安组团设置蔡厝口停车场，线路西

端马銮组团设茂林停车场。

㈥ ６号线

６号线为翔安区内辅助线，是规划远景东部

副中心内部的交通骨干线，同时连接规划第二机

场。线路长度４２．９ｋｍ，全线设车站２３座，平均站

间距１．９ｋｍ。线路北端同安组团设下柑岭停车

场，线路中段翔安组团设下潭尾车辆段，线路南段

新店组团设蔡厝停车场。

四．近期建设规划

根据城市近期发展建设需要，首期轨道线路

工程由１号线、２号线和３号线部分构成，总长约

８５公里。具体线路情况如下（图二）：

１号线首期从轮渡至厦门北站，主要经过旧

城区、厦门火车站片区、集美新城、厦门北站。

２号线首期从五缘湾至海沧新城，主要经过

五缘湾、观音山片区、江头片区、
#"

湖北片区和

海沧新城。

３号线首期从厦港片区至翔安新城，主要经

过厦港片区、白鹭洲、湖里老工业区、五缘湾和翔

安新城。

特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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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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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城市建设环境资源委员会关于
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３０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城市建设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边经卫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厦门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的若干规定》的要求，并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我

市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工作作为重大事项中的

“关系本市国计民生的大型建设项目”列入市人

大常委会审议。为此，市人大城建环资委开展了

前期调研工作，走访了市发改委和市规划局等相

关部门，组织市人大城建环资委全体委员听取市

发改委和市规划局关于该项目工作情况的专题汇

报，并组织召开了由部分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

员、特邀专家参加的征求意见座谈会，形成了调查

报告初稿，于７月１３日召开市人大城建环资委全

体委员会议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本调查报

告。

一、轨道交通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委员们认为加快推进我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城市轨道交通具有良好的

城市发展导向功能，在我市全面推进岛内外一体

化进程的背景下加快建设轨道交通，可以大大加

强本岛和岛外四个新城的交通联系，促进岛外新

城开发建设，引导轨道沿线的土地开发利用，实现

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和全市域的城市空间拓展。

其次，近年来我市城市常住人口和机动车数量都

在持续快速增长，至２０１０年末分别达３５３．１万人

和７２．５万辆，人、车快速增长导致道路交通量急

剧增加，交通压力持续加大，城市中心区交通拥堵

时空范围逐渐扩大，交通出行问题已成为困扰广

大市民的难题。城市轨道交通以其容量大、速度

快、安全、准时等一系列优点，成为解决城市交通

难的理想选择。再次，轨道交通属于低碳交通、绿

色交通，加快建设以轨道交通为骨干支撑的城市

公共交通体系，有利于实现公交优先的基本要求，

有利于建设低碳环保社会。

早在２００５年，市委市政府就十分重视我市轨

道交通的规划建设工作，并由此做了轨道交通规

划的前期准备。时至今日，基于岛内外一体化建

设的全面推进和交通压力的持续增大，我市的轨

道交通建设已有必要，且建设基本条件也更趋成

熟。为此，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快了轨道交通规

划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是成立市轨道交通规

划建设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二是编制完成厦门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并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正式上报国家发改委，今年５月国家发改委委托

中咨公司组织专家来厦进行评审；三是启动１号

线、２号线和３号线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配

套专题编制工作；四是着手轨道交通集团组建、招

标体系建立、设计及施工模式研究等相关工作。

推进我市轨道交通建设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

任务，今后需多届市政府持续为之努力。综上所

述，我委认为在我市开展轨道交通的建设工作已

有必要，且条件基本成熟，应下大力度积极推进。

二、做好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几点工作建议

（一）深化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１、优化轨道交通线路设计。规划轨道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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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时应尽量结合城市用地布局和人口分布，沿城

市主要交通走廊布设线路，接近人流密集区，覆盖

主要客流集散点。从目前的线网规划看，岛内旧

城中心区的线网密度偏大，有的线路走向偏离分

区中心和人流密集区。此外，我市轨道交通在本

岛和跨海通道都是采用地下线敷设，由于地下工

程存在较多的不确定因素，一定要加强线路前期

的地质勘探工作，对工程可行性及实施难度进行

充分论证，在此基础上对线路设计继续优化。

２、合理布设轨道交通换乘枢纽和站点，构建

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轨道交通作为我市

未来公共交通体系的骨干交通，其换乘枢纽应当

配套好公共停车场，并与火车站、机场、港口、长途

汽车站等对外客运交通设施及已有的公交网络、

ＢＲＴ之间进行无缝衔接，保证乘客出行过程的连

续性，实现客流的零距离换乘。轨道交通站点应

与大型商场、公共建筑及人流密集集散区相结合，

以打造便捷、高效、以人为本的公共交通体系。

３、做好城际轨道交通预留。随着厦门、漳州、

泉州大都市区建立和同城化的推进，今后城际交

通联系将更加频繁，从厦漳泉大都市区的交通需

求出发，应将厦门城市轨道交通网与厦漳泉城际

轨道交通进行衔接和整合，在厦漳泉大都市区空

间联系的轴线上预留延伸条件，同时注意与金门

方向留好接口，使城市轨道交通与城际轨道交通

取得协调一致。

（二）对轨道交通建设及运营进行充分的经

济评估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耗资巨大，运营成本高，从

其他城市的轨道交通运营情况看，虽然社会效益

较好，但普遍存在经济效益较差的状况。据估算

我市首期规划建设的 ３条线路总投资达 ５５０亿

元，建设资金投入巨大，因此要对轨道交通建设及

运营进行充分的经济效益评估，并根据我市的财

力安排，统筹安排好轨道交通建设的时序。在这

一方面，可借鉴香港地铁建设及运营的成功经验，

将轨道交通站点和枢纽周边的用地进行调整优

化，以高可达性交通条件支持高密度的土地使用；

可将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土地与轨道交通联合开

发，实现轨道交通的商业化运作。

（三）尽量减少轨道交通建设施工对地面交

通环境的影响

根据近期规划建设方案，至２０２０年我市计划

建成轨道交通 １、２、３号线，线路总长度约 ８５公

里。近期规划建设方案一是要结合岛外新城建设

的实际和客流规模的需求，合理安排３条线路的

建设时序；二是要尽量减少轨道交通建设施工对

地面交通的影响，特别是在岛内轨道交通线网密

集、地面交通又十分拥堵的情况下，应对线路施工

期间造成的地面交通影响进行充分估计，做好施

工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制定相应的交通疏导

方案，以减轻施工期间对地面交通和环境的不利

影响。

（四）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建设的前期工作

要明确负责轨道交通的融资、建设、经营和管

理工作的责任主体，进行项目业主筹划，加快推进

轨道交通建设的前期工作。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应

积极作为，主动与国家相关部委对接各项行业评

审审批工作，争取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能早日获得

国家批复。此外，要积极引进轨道交通工程建设、

质量监督、运营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以满足轨

道交通建设管理之需。

以上报告妥否，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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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我市第二西通道建设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８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３０次会议听取了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厦门第

二西通道建设前期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市人大城

建环资委《关于厦门第二西通道建设前期工作情

况的调查报告》，并进行了认真审议，审议意见如

下：

第二西通道是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的

快速路，是城市道路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

二西通道建设对缓解本岛西向出入交通压力、密

切本岛与海沧区的交通联系、促进马銮湾新区的

开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市人大常委会经审议，同意市人大城建环资

委《关于厦门第二西通道建设前期工作情况的调

查报告》，原则同意市政府《关于厦门第二西通道

建设前期工作情况的报告》，同时，提出以下建议：

一、对第二西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和建设时机

应做进一步论证

要结合我市城市发展阶段和交通流量的变

化，统筹安排进出厦门本岛的交通通道建设。第

二西通道建设要综合考虑到东渡港区的功能置

换，海翔大道过境交通的分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等因素，对第二西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和建设时机

做进一步深入论证，以避免因项目的仓促开工建

设，导致与其它建设项目衔接上的脱节，并造成工

程建设资金浪费和项目建设的失误。

二、对第二西通道线路走向应做进一步比选

已有的第二西通道推荐的Ｂ线位存在着偏离

海沧、湖里区交通集散密集区，城区交通分流作用

有限，容易导致过境交通穿越等问题。因此，对第

二西通道的线路走向仍应做进一步的比选，包括

与本岛第二东通道如何对接，如何运用经济手段

调节以及采取必要的交通管理措施分流区域内交

通等方面应做深入研究后，更为科学合理地确定

第二西通道线位，绝不能把第二东西通道当做过

境道路建设。

三、进一步提高第二西通道在海沧、湖里片区

的交通集散能力

按现有建设方案，通道进出口与海沧、湖里西

北片区城市道路网连接不够顺畅，匝道出入不够

便捷，交通分流作用十分有限，不利于海沧、湖里

片区的交通集散。应结合海沧和湖里片区的相关

路网条件，并进行适当的路网改造提升，合理选择

并增加海沧、湖里片区路网与本通道的连接口，使

本通道与海沧、湖里片区路网有效衔接，形成有机

整体，发挥第二西通道连接海沧、湖里两区的交通

功能，提高其交通集散能力。

四、应进行建设成本控制、注重隧道运行安全

厦门第二西通道建设标准、规模与翔安隧道

大体相当，但估算的建设资金量远超翔安隧道。

我市正在进行的建设项目众多，全市建设资金压

力较大，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项目成本概算与控

制，节约工程建设资金。

由于隧道属于隐蔽工程，因此在工程设计时，

应特别注重交通事故、火灾及突发事件的预防和

抢险能力的保障，建立有效的安全预警和应急处

置机制，以防患于未然，确保隧道运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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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
厦门第二西通道建设前期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林金平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

厦门第二西通道建设前期工作进展情况，请予审

议。

一、关于第二西通道项目建设必要性

（一）项目建设是主动对接海峡西岸经济区

建设，推进厦漳泉大都市区建设的战略选择。

项目已纳入《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和《海峡

西岸经济区高速公路网规划》，是海西高速公路网

“第六联”厦门进出岛快速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建设将满足本岛与海沧区、漳州市日益增长的

客货运交通联系，对厦门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紧密

厦漳联系，推进厦漳泉大都市区建设，推进区域间

相互协作，实现资源互补，进而推动海峡西岸经济

区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二）项目建设有利于拓展厦门城市发展空

间，加快岛内外一体化建设。

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中心城市，厦门正

在全面推进岛内外一体化建设，进一步拓展厦门

城市发展空间，而海沧区是厦门市中心城市建设

的重点区域。规划海沧区人口２０２０年将达到７０

万，现有的进出岛交通将无法满足厦门市中心城

市发展的需求。因此，建设第二西通道将进一步

加强本岛与海沧区的联系，带动海沧区发展，对扩

大厦门本岛对外经济辐射，拓展厦门城市发展空

间，促进岛内外一体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项目建设对完善厦门市路网结构，缓解

厦门东西向交通特别是海沧大桥进出岛交通压力

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厦门岛北向有厦门大桥、杏林大桥、集

美大桥和高集海堤４个进出通道，西向仅有海沧

大桥１个通道。２０１０年４月，翔安隧道通车后，海

沧大桥日平均自然交通量达到１０．４万辆，换算后

为１１．４万 ＰＣＵ／日，远超设计交通量（６万 ＰＣＵ／

日），高峰时段经常发生拥堵，超饱和的仙岳路交

通状况进一步恶化，形成东西交通的瓶颈路段，因

此修建新的第二西通道显得尤为迫切。

二、关于第二西通道项目建设可行性

（一）经济评价

本项目推荐方案估算总造价为５０亿元左右，

投资资金由资本金和国内银行贷款两部分组成，

资本金所占比例为３０％，贷款所占比例为７０％。

从经济效用分析看，本项目的经济内部收益率

ＥＩＲＲ为１１．３７％，大于８％的社会折现率，具有较

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敏感性分析表明项目具

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本项目收费年限为１５年，

从财务清偿能力分析看，项目需要政府补贴。

（二）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推荐采用钻爆法暗挖方案对海洋及周

边环境影响较小，并制定了各项控制措施及应急

预案，对海域环境、海洋资源、自然保护区及水土

流失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目前环评报告、水保报

告已上报有关部门并通过专家评审。

（三）节能评价

本项目建成后，由于通行能力提高，将有效缓

解交通压力，道路上的车辆油耗将明显减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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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年限（２０年）内可节约油量１５．４７万吨，远大于

施工及营运期所耗能量，节能效益十分显著。

（四）社会评价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促进沿线地区社会进步

和交通出行，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

（五）风险评价

本项目建设虽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

见的因素，但提出的各种风险规避对策和预案是

可行的，下阶段将做进一步专题研究，制定经济有

效、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规避风险。

三、关于第二西通道工程建设方案

（一）路线方案

在前期研究阶段设计单位综合考虑区域路网

规划，结合地形、地物、海空港、生态环境等条件，

提出了Ａ、Ｂ、Ｃ三条路线方案。

１、Ａ线方案起点位于马青路，在海警三支队

附近穿越厦门西海域，在象屿码头１２＃泊位附近

入岛，沿湖里大道前行，过嘉禾路接火炬路。路线

长约９．９４５公里，跨海域宽１．８公里。

２、Ｂ线方案海沧段同 Ａ方案，在象屿１４＃泊

位附近上岸，沿兴湖路前行，过石鼓山立交后接火

炬北路。路线长７．８公里，跨海域宽２公里。

３、Ｃ线方案起于厦成高速，沿孚莲路、马銮

路，在马銮湾南岸进入厦门西海域，在象屿码头

２１＃泊位上岸后沿殿前一路，过石鼓山立交后接火

炬北路。路线长约 １７．２公里，跨海域宽 ４．６公

里。

（二）建设方案

１、桥梁方案

建设区域处于厦门最繁忙的港区，根据航道

通航净空要求，在允许设置桥墩的条件下，桥梁主

跨应在９００米以上。根据航空限高要求，计算桥

面以上建筑限高分别为 Ａ线１７．８米、Ｂ线１７．８

米、Ｃ线０．５米，且目前可选择的大跨径桥型索塔

高度均超百米，远远超过航空限高要求，因此桥梁

方案不可行。

２、隧道方案

由于Ｃ线方案建设里程及跨海域宽度较Ａ、Ｂ

线方案大得多，且路线不符合厦门本岛路网现状

及规划，隧道方案重点对Ａ、Ｂ线方案进行比较。

（１）隧道工法：结合地质、施工风险、港口航

运和白海豚保护等因素考虑，项目推荐采用钻爆

法方案。

（２）隧道断面形式：考虑有利于增加工作面，

加快施工进度，以及今后通行高压电缆等市政管

线需要，项目推荐采用三管式方案，设服务隧道。

（３）隧道方案综合比选

Ａ、Ｂ路线方案跨越海域宽度相当，地质条件

基本相似，但在建设实施难度、交通疏解条件、拆

迁量、工程投资等方面 Ｂ线均比 Ａ线有较大优

势。

（三）关于项目推荐建设方案

１、路线方案

经综合比选，厦门第二西通道推荐方案 Ｂ线

起于海沧吴冠采石场（与规划的海沧疏港快速路

相接），下穿马青路，在海沧大道与拥军路交叉口

附近进洞（隧道洞口），以隧道形式穿越厦门西海

域，在象屿码头附近进入本岛，以隧道形式沿兴湖

路前行，下穿嘉禾路后（隧道洞口）接火炬北路。

２、建设方案

路线全长约７．８公里，其中隧道长约６．４公

里，跨越海域宽度约２公里，采用钻爆法三管隧道

形式，隧道最深处位于海平面下约７２．６米。

３、技术标准

按双向６车道城市道路标准设计，设计行车

速度８０公里／小时。

（四）交通组织方案

１、岛内段交通组织方案

通过设置兴湖路地下互通以及火炬北路出入

口来满足项目交通组织要求，远期路线规划与枋

钟路衔接，预留对接第二东通道和成功大道的空

间。兴湖路地下互通共设５条匝道，其中位于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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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路中间的Ａ、Ｂ匝道连接石鼓山立交，满足嘉禾

路、殿前一路进出本通道的客运交通要求；Ｃ匝道

连接湖里大道，既满足海沧往湖里西南片区的客

运交通需求，又通过湖里大道和疏港路满足进入

本岛和东渡港区的货运交通需求；Ｄ匝道连接殿

前一路，服务东渡港区货运以及殿前一路往海沧

的交通要求；Ｅ匝道连接兴湖路，能满足长岸路、

华荣路以及兴湖路的车辆进入本隧道往东的交通

要求。第二西通道下穿石鼓山立交后出隧道接火

炬北路，通过设置出入口满足火炬北路以及与火

炬北路交叉的新丰路、创业路、火炬路等道路进出

本通道需求。此方案满足了第二西通道客货运兼

顾交通快速疏散的通道功能需求，与第二西通道

规划的功能定位一致。

２、岛外段交通组织方案

在马青路设置互通立交，通过马青路、翁角路

联系海沧组团和马銮湾组团，并连接规划的海沧

疏港快速路，在海新路形成互通立交，实现本岛与

海沧组团和马銮湾组团的二次交通联系，最终到

达厦成高速，实现与漳州方向的快捷联系，保证第

二西通道客货运兼顾交通快速疏散的功能定位，

与海沧总体规划一致，并将带动马銮湾组团开发。

四、关于第二西通道工程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我市于２００８年底启动第二西通道工程规划

方案及可行性研究工作，业主单位为厦门路桥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市委、市政府领导对项目前期

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多次视察现场和听取

前期工作汇报。

目前，第二西通道工程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２０１１年３月，通过工程项目建议书批复；４月，通

过工程项目选址意见书批复，４月２８－２９日工可

报告通过专家评审，同时，工可各项专题研究报告

已报送各有关部门；５月，通过用地预审、用海预

审、水保方案和海域使用论证批复，并通过公开招

标确定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和勘察设计监理单位，

分别为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和中铁隧道

勘测设计院；６月，通过环评报告、地震安评、节能

评估等批复。

五、关于第二西通道工程下阶段工作计划安

排

根据市委、市政府年底动工的工作部署，市有

关部门和业主单位高度重视，积极研究落实指示

精神，严密部署第二西通道前期工作安排，倒排前

期工作计划，争取２０１１年年底全面动工，２０１５年

年底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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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城市建设环境资源委员会
关于厦门第二西通道建设前期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城市建设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边经卫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厦门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的若干规定》的要求，并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厦

门第二西通道建设工作作为重大事项中的“关系

本市国计民生的大型建设项目”列入市人大常委

会审议。为此，市人大城建环资委开展了前期调

研工作，走访了市规划局、市发改委、市交通委等

相关部门，组织城建环资委全体委员听取了市规

划局、市交通委关于第二西通道建设前期工作情

况的专题汇报，组织召开了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特邀专家参加的征求意见座谈会，形成了调

查报告初稿，并于７月１３日召开市人大城建环资

委全体委员会议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本调

查报告。

一、第二西通道建设的必要性

第二西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可以从以下３个方

面得以体现：

１、可以缓解海沧大桥进出厦门岛交通压力。

厦门岛北向有厦门大桥、杏林大桥、集美大桥和高

集海堤４个进出通道，西向仅有海沧大桥１个通

道，交通机动性较差。目前，海沧大桥日交通量达

到１０余万辆，远远超过设计交通量６万辆／日，高

峰时段经常发生拥堵，形成本岛西向出入的交通

瓶颈，修建新的第二西通道有一定的交通现实需

求。

２、可以加快形成厦门第二条东西通道。本项

目是规划中的厦门本岛北部第二条东西通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将与兴湖路、拟建本岛第二东通道形

成“厦门第二东西通道”，在岛内北部区域形成一

条便捷顺畅的东西交通通道。其建设将进一步密

切本岛与海沧区、翔安区的联系，缩小本岛与海沧

区、翔安区之间的时空距离，对带动海沧区、翔安

区发展，加快岛内外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３、可以加强厦漳泉同城化的交通联系。本项

目向西经海沧区连接漳州、向东经翔安区与泉州

路网相连，是主动对接漳州、泉州的重要交通干

道，对促进三市同城化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二、第二西通道建设方案的可行性

根据本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析，项目

建设方案基本可行。

１、施工方案是可行的。从项目所在地的地质

勘探情况看，不存在对工程有严重影响的不良地

质构造。我市已有翔安海底隧道建设的成功经

验，本项目采取与之相同的钻爆法施工是合适的。

２、对环境影响较小。本项目采用海底隧道方

案钻爆法暗挖施工，对项目周边西海域海洋生态

环境影响较小。目前，环评报告、水保报告已上报

有关部门并通过专家评审。

３、从经济效益分析看，随着我市经济的发展，

机动车保有量将大幅增长，同时，随着岛内外一体

化进程加快，进出岛的交通流量也将会大幅增长，

因此，本项目具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财务风险

不大，经济上是可行的。

综上分析，我委认为厦门第二西通道的建设

符合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是厦门路网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西通道的建设有利于完善

我市路网体系，对厦漳泉同城化的实现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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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第二西通道建设的几点工作建议

１、应对厦门岛第二东西通道进行整体研究

一是提前规划好第二西通道与第二东通道对

接方案，以备今后形成顺畅便捷的厦门本岛第二

东西通道。同时，还要考虑向西与漳州、向东与泉

州路网的连接，以便今后形成厦漳泉同城化的重

要交通通道。二是在构建厦漳泉大都市区交通网

络过程中，有关部门要加强研究，采取必要的措

施，包括完善区域路网、运用经济手段调节以及采

取必要的交通管理等措施，分流过境交通，避免将

过境车辆引进岛内。

２、应进一步提高通道在湖里片区交通集散能

力

一是现有项目方案与湖里片区的连接主要设

在石鼓山立交桥、成功大道两个进出口。由于石

鼓山立交桥和成功大道现有交通流量已经很大，

能否承受因本项目建成后增加的车流压力需要进

一步研究论证，谨慎对待本项目造成石鼓山立交

桥和成功大道交汇点增加交通负荷的问题。二是

结合湖里片区的路网规划及改造，合理选择并适

当增加或扩大湖里片区路网与本项目的联系出入

口，使本项目与湖里片区道路网有效衔接，形成有

机整体，以方便湖里片区西向进出岛的车流经本

通道进出，减少经由海沧大桥的车流压力。三是

对东渡港区疏港交通流量进行合理组织和引导。

由于湖里东渡港区周边道路压力较大，现有进出

岛的货运交通对海沧大桥造成较大的压力，应结

合本项目的建设，对疏港交通组织进行疏理，以便

充分利用杏林大桥的通行能力，合理分流疏港交

通，提高整个湖里片区的交通集散能力。

３、要统筹好本项目实施与周边工程规划建设

的关系

本项目为厦门岛第二条东西通道，也是城市

总体规划确定在本岛的最后一条东西向交通通

道。在设计方案阶段，要认真调查了解本项目与

周边工程规划建设的关系，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如

与厦漳泉市际轨道交通、城市轨道交通、重要交通

干道和重大基础设施的平面与竖向及衔接关系，

避免造成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二次改造和工程建

设资金的浪费。

４、工程实施过程应尽量减少对湖里片区地面

交通的影响

本项目厦门岛段的施工区域处于湖里区交通

繁忙路段，而且施工工期长达４年，项目施工将会

对现有道路交通产生较大的影响。建议有关部门

应对该项目的施工组织、施工区域及对周边地面

道路的交通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减少施工对现有

地面交通带来的交通通行压力。此外，在施工期

间，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降尘降噪，减少施工

对环境的影响。

以上报告妥否，请审议。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侨房代管房
和信托房清退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国土房产局局长　林长树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市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３０次会议报告我市侨房信

托房、代管房清退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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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房信托房、代管房清退工作是贯彻落实党

的华侨政策，维护广大侨房业主和原承租住户的

合法权益的工作。市政府高度重视，将侨房信托

房、代管房清退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市国土房

产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积极采

取有效措施，大力开展侨房信托房、代管房产权的

退管工作和使用权的清退工作，取得良好的社会

效果。

一、侨房信托房和侨房代管房退管情况

２００４年以前，我市仅对信托房及代管房中的

代修代管房、文革代管房办理退管手续，而对数量

较多的无主代管房（解放后未进行产权登记，资料

较为缺失，难以认定业主身份）及政治代管房都没

有列入退还范围。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经市政

府同意，市国土房产局于２００４年４月开始全面启

动信托房、代管房退管工作，出台《关于办理代管、

信托房取消代管退还使用权的通知》（厦国土房

〔２００４〕１０７号）。该文规定各类代管房、信托房中

的自用房和出租房（汉奸房产除外），产权人要求

取消代管退还使用权时，只要交验相关所有权有

效证件，产权无争议者，即可取消代管。我市代管

房退管政策全面放开，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

面。

为维护业主的权益，尽可能让业主了解我市

信托房、代管房清退的政策，市国土房产局多次在

政府网站、市国土房产局网站、厦门日报、厦门电

视台等媒体宣传有关政策，引导业主办理相关手

续。从２００４年至今，市国土房产局共办理办理信

托房退托２０幢，建筑面积３９５０平方米，涉及住户

７３户，其中侨房１４幢，建筑面积３２４０平方米，住

户５８户；退管代管房５０幢，建筑面积１１９２０平方

米，涉及住户 １７７户，其中侨房 ３４幢，建筑面积

８４５０平方米，涉及住户 １４０户。近两三年来，申

请退还信托房、代管房产权的数量越来越少，２００９

年申请退还６幢，２０１０年申请退还８幢，２０１１年

上半年仅申请退还１幢，均已办结。

目前市国土房产局经管的信托房７８幢，建筑

面积１４３００平方米，住户２８８户，其中侨房６８幢，

建筑面积 ９５００平方米，住户 １７５户；代管房 ２８６

幢，建筑面积６７６００平方米，住户１４８１户，其中有

资料明确记载为侨房的６９幢，建筑面积９９３０平

方米，住户１４０户。

二、侨房信托房、代管房使用权清退及住户安

置情况

按国家和省有关政策，信托房和代管房退还

产权后，由业主和原承租户继续签订租赁合同。

实际上业主只取得所有权，使用权未得到清退。

业主只有通过旧城改造房屋拆迁或承租户申请取

得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统建房等政策性住房后，

才能取得使用权。为了从根本上落实业主权益，

并合理解决原承租户住房问题，我市自２００６年启

动信托房、代管房使用权清退的调研和集中清退

工作。

（一）开展调查摸底工作。为了全面掌握历

年来我市已退房屋的数量及未安置住户的情况，

２００６年市国土房产局开展已退信托房、代管房专

项调查摸底工作，共有５１９户住户填报了《厦门市

已退代管房、信托房原承租住户安置调查摸底

表》，为制定住户安置政策提供了基础材料。

（二）积极筹措经费及安置房源。根据《关于

解决我市涉侨房屋历史遗留问题的实施意见》

（厦府办〔２００５〕３０８号）文件要求，市国土房产局

从２００６年开始连续五年向市财政申请资金共

４１０２万元，购买信托房代管房使用权清退住户安

置房。今年市侨办将侨福城二期剩余４００多套安

置房移交市国土房产局，作为使用权清退专用房

源。

（三）出台安置办法。市国土房产局通过对

住户安置需求的分析，结合各历史时期的住房政

策和保障性住房制度相关规定，同时考虑到信托

房、代管房承租权所具有的公房“福利性”的特

点，制定了《厦门市已退代管房、信托房住户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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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厦国土房〔２００９〕１７３号）。

（四）做好住户安置工作。２００９年和 ２０１０

年，市国土房产局两次集中受理已退代管信托房

原承租户安置申请，得到了原承租户积极响应，共

受理申请３６５户。参与调查摸底的１００多户住户

未正式受理的主要原因有：已通过房屋拆迁解决

住房问题、属退管后业主自行出租的、自行改善居

住条件搬离退管房、业主通过个人渠道收回使用

权、原承租户找不到业主或代理人等情形。市国

土房产局对申请户进行逐户入户调查和资格审

核，符合安置条件的有３００户，不符合安置条件的

有６５户，不符合的原因主要是申请人已拥有政策

性优惠住房、无法提供原租赁关系证明等。

为确保选房的公正、公开、公平，二批次选房

都采用申请户按房型、按申请先后顺序公开抓阄

的办法进行，由市监察局、局监察室、省、市人大代

表进行全程监督和公证机关全程公证。两批次共

实际安置２５１户，其中属侨房住户安置 ２１１户。

另有４９户（其中侨房住户１３户）因未能与业主签

订使用权清退协议、选房后对房源不满意、未按时

参加选房等情况暂没有安置。经过两次的集中安

置，业主房屋使用权得到了有效清退，合法权益得

到维护。同时原承租户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户均建筑面积从３４．１平方米提高到７５平方米。

同时对不符合申请安置房条件，但仍存在住房困

难的住户，引导申请保障性租赁房，并给予单列优

先配租。目前共审核公示２７户，单列安置１９户。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我市对信托房、代管房的清退工作在政策、资

金和房源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取得了良好

的清退效果。但目前还有部分信托房、代管房的

业主未申请退托退管；在使用权清退方面，有的承

租户要求过高，有的承租户在拥有其他政策性住

房的情况下仍不配合清退使用权，还有部分承租

户找不到原业主，无法签订清退协议。为妥善解

决好历史遗留问题，我市今后将继续做好以下几

方面工作：

（一）继续做好信托房、代管房退管工作。目

前市国土房产局在册管理的信托房和代管房还有

３６４幢８１９００平方米，大部分属无主代管房。我

市将继续积极开展退管工作，凡业主持有效证件

申请、产权无争议的，即予办理清退。对华侨业主

提出退还房屋的，将进一步简化手续，提供良好优

质的服务。

（二）加大政策的宣传工作。在本市新闻媒

体上继续加大宣传的同时，通过《鹭风报》、网站

等媒体向海外宣传我市信托房、代管房清退有关

政策，让更多的包括华侨业主在内的原产权人了

解政策，引导他们及时办理房屋退还手续。

（三）抓紧做好使用权清退的扫尾工作。针

对因无法与业主取得联系，未能签订使用权清退

协议而得不到安置的住户，市国土房产局积极协

助查找相关业主材料，帮助住户与业主联系，并于

今年安排第三批退管房住户专项安置工作。经过

三批次的集中安置，我市大部分代管信托房使用

权清退问题将有望得到解决。今后将此项工作纳

入市国土房产局日常工作。

（四）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渠道，解决使用权清

退问题。对不符合使用权清退安置条件，但符合

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的，引导退管房住户申请承

租或购买我市保障性住房。对已申请保障性住房

的住户，纳入保障性住房单列分配流程。

（五）配合人民法院等部门做好“有房不退”

使用权清退问题。针对已有安置房或政策性优惠

住房却不配合清退使用权的住户，市国土房产局

将配合市人民法院等部门提供住户房产相关信

息，供法院执行，妥善解决“有房不退”的问题；对

于政府提供了安置房源，申请户拒不申请或不参

加选房的，市国土房产局将根据《厦门市已退代管

房、信托房原承租住户安置办法》提供安置房源供

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报告，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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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侨务外事委员会关于我市
侨房代管房、信托房清退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１年工作安排，根据监

督法的有关规定，今年５至６月份，市人大侨务外

事委员会就我市侨房代管房、信托房清退工作情

况开展调查，先后走访了市侨办、侨联、国土房产

局、公房管理中心等单位，邀请了部分侨房代管

房、信托房业主或业主代理人和承租户座谈，通过

深入调研分析，形成了调查报告，现将情况报告如

下：

一、主要情况

２００４年至今，我市共清退代管房屋５０幢，建

筑面积１１９２０平方米，涉及住户１７７户，其中涉侨

的３４幢，面积８４５０平方米，住户１４０户；清退信

托房屋２０幢，建筑面积３９５０平方米，涉及住户７３

户，其中涉侨的１４幢，面积３２４０平方米，住户５８

户。从已清退的代管房、信托房的情况来看，涉侨

比例占７０％以上。目前，我市现管的代管房还有

２８６幢，建筑面积约６７６００平方米，住户１４８１户，

其中有资料明确记载为侨房的 ６９幢，建筑面积

９９３０平方米，住户１４０户；信托房还有７８幢，建筑

面积约１４３００平方米，住户 ２８８户，其中涉侨 ６８

幢，建筑面积９５００平方米，住户１７５户。据职能

部门反映，大部分代管房目前尚无法确认是否涉

侨，主要原因：一是找不到业主；二是代管房、信托

房历史时间跨度大，从５０年代至今，机构几经变

换，相关资料不全，有些无档案记载；三是即使有

档案记载的，资料也无法显示业主是否涉侨，只有

等业主申请时才能明确。

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持续推动侨房代管房、

信托房清退工作，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

视，认真组织落实，通过开展摸底调 查、制定清退

政策、加强政策宣传、发布清退通告、做好安置工

作等措施，有力地推进代管房、信托房清退工作。

２００５年，市政府出台《关于解决我市涉侨房

屋历史遗留问题的实施意见》（厦府办〔２００５〕３０８

号），明确要求进一步解决一系列涉侨房屋（含侨

房代管房、信托房）历史遗留问题。２００８年７月，

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１０次会议要求市政府

有关部门要把侨房代管房、信托房的使用权清退

工作纳入落实侨房政策中的使用权清退范围。

２００９年，市政府出台了《厦门市已退代管房、信托

房住户安置办法》，为代管房、信托房清退工作提

供了具体可操作性措施。２００９年８月，市人大常

委会组织部分代表视察我市侨房代管房、信托房

清退工作情况，有力地推动清退工作。２００６年至

今，市财政共拨４１０２万元，用于购买代管房、信托

房（含侨房）使用权清退住户安置房。２０１１年，市

政府又将侨福城二期剩余４００多套安置房作为侨

房使用权清退专用房源，有效解决了清退安置房

源不足的问题。

二、存在问题

我市代管房、信托房清退工作已全面展开，在

这项工作中目前遇到困难和问题：一是安置政策

问题。目前，退管的承租户只安排一套专用安置

房，其余以申请保障房或廉租房的方式安置，这当

中虽然也按照人口数量及结构适当调整安置面

积，但对于人口较多、人口结构较为复杂的承租

户，安置一套房不能满足其居住需求，同时大部分

承租户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差，而安置房的生活成

本较高，导致一些承租户不愿退出。二是代管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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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房在代管、信托期间，为解决我市居民居住问

题，市房产部门对原有房屋进行改扩建。如今，业

主与房产部门难以就当年改扩建的房屋达成决算

协议，影响了房屋的退管退托。三是代管房、信托

房业主有的去向不明，有的无法提供办理的完整

资料，也影响了清退工作。四是一些退管房住户

拒不参加选房或不申请安置房和保障性住房，又

长期占用退管房，且无其它住房供法院强制执行，

造成清退难。

三、建议意见

近年来，在市人大的推动下，市政府及其职能

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大部分提出

申请且符合申请条件的代管房、信托房（含侨房）

已清退。但目前现管的３６４幢、约８１９００平方米、

涉及１７６９户的代管房、信托房（含侨房）仍未清

退，清退工作任重而道远。为进一步加快清退工

作，早日完成清退任务，建议：

１、要高度重视，统一认识

侨房是维系海外侨胞的纽带，是海内外侨胞

的根，关系到海内外侨胞的切身利益。解决侨房

问题是做争取侨心、保持侨务资源可持发展的一

项重要工作。因历史原因产生的代管房、信托房

（含侨房）问题已经长达六十余年，时间跨度大，

社会变革大，城市发展快，侨房业主及承租户变化

大，时间拖得越久，情况越复杂，解决的难度也越

大。同时，这些代管房、信托房都建了近百年的时

间，严重老化，很多甚至成了危房，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因此，要高度重视，把代管房、信托房清退

工作作为解决民生突出问题、推进文明城市建设

的重要任务来抓，加快推进清退工作。

２、要摸清情况，制定计划

由于客观原因，大部分现管的代管房和一些

信托房无法找到业主或其代理人，清退任务艰巨。

对此相关职能部门要全面摸清情况，整理归类，按

照实际情况，分门别类地提出可操作性措施。对

于经过努力可以清退的，要提出工作计划，列出时

间表，做到应退尽退；对于确实找不到业主的，要

统计核实，列出明细，并提出处理方案。

３、要齐抓共管，共同推进

代管房、信托房清退工作难度大，涉及面广，

需要各相关部门共同努力配合。市国土房产局、

侨办及法院等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密切配

合，确实加大工作力度，有效推进清退工作顺利开

展。对于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要积极配合，认真

受理，依法予以支持。同时要充分发挥街道及社

区居委会的作用，做好业主及承租户的思想引导

工作，减少清退工作阻力。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我市法院开展案件评查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郝　勇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３０次会议的安

排，我代表市中级法院将全市法院开展“百万案件

评查”活动情况报告如下，请予以审议。

一、“百万案件评查”工作概况

根据中央政法委的部署，从２０１０年５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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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政法系统开展为期 ３年的“百万案件评

查”活动，作为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载

体，着重对结案不息访、非正常访、越级访、重复访

等案件进行评查，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提升办案

质量、减少上访数量。２０１０年５月份以来，全市

法院按照市委政法委和省高级法院的部署，认真

开展了“百万案件评查”活动。２０１０年，全市法院

共评查案件３４７件，其中中院评查４０件；２０１１年，

全市法院计划评查案件３６９件，其中中院评查４４

件。目前，第一阶段的自查、认定已经结束，第二

阶段的复核、剖析、总结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一）案件评查的范围

按照市委政法委和省高院的要求，结合我市

法院实际，我们把社会舆论关注、群众反映强烈、

尚未化解的涉诉信访积案和容易滋生腐败、当事

人投诉违规违法办理的民商事案件和执行案件作

为２０１０年的评查重点。中院评查了群众反映强

烈、未息诉息访的申诉案件３０件，当事人投诉违

规违法办理的案件１０件，共４０件。其中民事案

件２６件、刑事案件１２件、行政案件１件、执行案

件１件。２０１１年评查４４件，主要以市委政法委、

省高院交办的涉诉信访案件中非正常访、越级访、

重复访的案件作为评查范围，其中民事案件 ２４

件、刑事案件１２件、行政案件８件。

（二）案件评查的内容

案件评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１）被

评查案件基本情况，包括原审案号、案由、当事人、

原承办人等；（２）信访情况，包括信访人、信访内

容、信访形式等；（３）评查方法，包括事实认定、程

序运用、法律适用、裁判结果、评查结论等；（４）案

件评查后续工作，包括息诉息访措施、处理意见、

化解方案等。

（三）案件评查的程序

为保证评查工作的客观公正，结合信访清积

工作的需要，评查案件工作主要按７个步骤进行：

一是成立评查小组。案件评查小组不少于三人，

由各审判庭业务骨干组成；实行回避制度，确保参

与评查的人员与被评查案件之间没有利害关系。

二是独立审阅卷宗。评查组成员根据信访人反映

的主要问题及诉求，独立阅卷。中院评查和计划

评查的案件全部调卷评查。三是开展必要调查。

根据案情的需要，评查小组可约见信访人，了解信

访反映的主要问题、诉求及其事实证据和法律依

据，找出执法存在的问题，摸清信访症结。２０１０

年中院评查的４０个案件，约见了３２个案件的申

诉人，其中包括在外地监狱服刑的申诉人；２０１１

年评查的４４个案件中，绝大部分都约见了案件的

当事人或已组织了听证。四是组织集体评议。评

查组成员要根据信访人反映的主要问题及诉求，

就案件是否存在问题、存在哪些问题、原办案单位

和办案人员有无违法违纪等方面进行集体评议，

做出评查结论，并做好评议笔录。五是出具评查

报告。集体评议后，评查组应形成书面报告，报告

包括信访人及涉案当事人基本情况、基本案情、原

处理情况、信访人的主要诉求、评查发现的问题、

评查结论、有针对性的处理意见和切实可行的息

诉化解方案等内容，评查报告要由全体评查人员

签名。每个案件都要求制作一份评查报告。六是

建立评查档案。案件评查结束后，各评查小组要

及时将评查的材料装订成册，移交给评查办。七

是进行综合剖析。评查办要在个案评查的基础

上，认真研究评查报告，形成有观点、有分析、有数

据、有案例、有建议的综合剖析材料，推进清积评

查活动的深入开展。

（四）案件评查的成效

“百万案件评查”活动的开展，对全市法院各

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一是审判人员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的意识明

显增强，审判作风进一步提升。案件评查活动参

与面广，几乎每个审判庭都参与其中。通过评查

活动，了解申诉人的诉求，从办案程序、事实认定、

法律适用、实体处理、法律文书等各个环节，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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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多角度查找审判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既切

身体会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感受息诉息访工作

的难度，也有利于审判人员发现问题并引以为鉴，

在今后审理案件中更加严谨，注重案件审判合法

性和合理性、可操作性的结合，深刻理解审判工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提高了审判服务

大局、司法为民的意识。通过“百万案件评查”活

动，全体法官的审判纪律明显加强，审判作风得到

改进，从立案、审理、合议、结案、文书制作、送达、

执行、归档等一系列环节的规范意识进一步提高，

不文明、不廉洁行为减少。

二是涉诉信访问题得到初步缓解，司法公信

力进一步提升。在案件评查过程中，全市法院把

开展评查与清积息诉工作结合起来，评查小组发

现案件当事人尚未息诉息访的，主动靠前工作，做

好解释说理和引导，既解决诉中问题，又化解诉外

矛盾，使得一些多年信访的案件得到了有效解决。

如２０１０年评查的张人参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再

审案，评查人调阅了全案卷宗后，到申诉人服刑所

在漳州监狱听取意见，向其释明实体申诉意见不

能成立的理由，同时对申诉人提出的减刑意见，引

导其按法律程序办理，申诉人当场表示放弃对案

件实体问题的申诉。随后，中院启动审判监督程

序，日前已经依照法律规定裁定撤销原减刑裁定，

拟将其原服刑期间的改造材料移送漳州监狱重新

呈报减刑假释。整个办理过程既完成了评查工

作，又达到息诉息访的目的。目前，中院２０１０年

评查的４０个案件中，认为原判在程序、实体和法

律适用均正确，评定为合格的案件３０件，合格率

为７５％；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但存在瑕疵的案件６

件；因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启动再审程序纠

正的案件４件。已息诉息访或停访３８件，息诉停

访率达９５％。

三是当事人服判息诉率有所提高，办案质量

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通过“百万案件评查”活动，

全市法院坚持从内部抓起，着力加强审判管理与

监督指导，促进了全市法院审判质量和效率的提

高。２０１１年１－６月份，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

件３０７７９件，办结２３２８０件，同比分别上升２．９３％

和６．７１％；结案率７５．６４％，同比上升２．６９个百

分点；当事人服判息诉率为８９．５９％，同比增加了

０．３２个百分点。

二、案件评查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情况

“百万案件评查”活动取得的成效，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评查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一）领导重视，组织严密，确保评查工作有

序展开。一是健全组织，加强领导。专门成立了

由院长任组长，分管副院长担任副组长的“百万案

件评查”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案件评查办

公室和若干评查小组。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抓、其它部门协调配合、案件落实到

个人承办的组织机制。为此项工作的组织实施提

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二是落实制度，确保质

量。“百万案件评查”活动以《厦门市法院案件质

量监督评查实施办法（试行）》为工作指导，使评

查工作有章可依，有据可循。评查活动办公室定

期召开例会，评查人员汇报案件评查的进展情况，

并针对案件评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集体研究解

决，确保评查的进度和质量。三是点面结合，促进

工作。评查工作围绕“四个结合”展开：注重与清

积息诉工作结合，为清积工作夯实基础；注重与加

强执法规范化结合，努力提升审判质量；注重与加

强法官业务素质结合，推进队伍建设；注重与日常

工作结合，做到办案、评查两不误，推动法院各项

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方法灵活，措施得力，确保评查工作顺

利进行。一是在评查小组的人员组成上，由坚持

原则、敢于负责、精通业务的各审判庭骨干组成。

二是在案件的评查方式上，严格按照上级法院的

要求，从程序、实体、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社会效

果等方面进行质量评定，并采取一案一表，一案一

报告、一案一卷宗的方式进行，确保将评查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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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入卷。三是在评查方法上，采取以案卷审查

为基础，根据需要及案件的情况采取实地核实、约

见当事人了解情况、组织原办案人员座谈等方式

形成评查意见；四是在评查人员分工上，做到每个

案子按照刑事、民事、行政分类分到每个评查人，

再由合议庭严格把关，最后形成评查意见。对评

查意见不一致的，上报评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确

保案件的评查质量。

（三）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确保将评查工作

落到实处。一是在案件的筛选上，严格按照上级

的要求，所评查案件都是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特别

是结案不息诉、非正常访、越级访、重复访及市政

法委组织协调交办的重大案件。２０１０年所选定

的４０件案件和２０１１年计划评查的４４件案件大

部分都是多次、多头、多级上访的案件；二是在案

件的评查上，对这些涉诉信访案件的评查始终坚

持“分清是非，找准症结，解决问题，息诉罢访，规

范执法”的指导思想，切实注重与涉诉信访案件攻

坚活动行动联动配合，切实做到评查与解决问题

相结合，使上访人员能够息诉罢访；三是在评查的

效果上，通过评查，发现原案处理错误或存在瑕疵

的，坚决依据法律程序，尽快给予彻底纠正；对处

理正确，属于当事人无理缠讼缠访的，注重做好相

应的工作；对生活确实存在困难的，尽量协调有关

部门给予适当的救济，如帮助９０岁的高龄信访人

高养梓解决反革命罪平反后的生活问题，从而使

“百万案件评查”活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三、评查案件存在问题的整改机制

为了提高审判质量，我们除了以开展“百万案

件评查”活动为突破口，从个案中寻找审判工作存

在的问题外，还积极开展调研，查找影响审判质量

的深层次问题、提高质量的有效办法。在“百万案

件评查”活动中，我们发现当前影响审判质量的主

要症结在于：发回重审缺乏有效规范，裁判尺度不

一，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对口指导存在缺漏，一

审法院针对案件的发回和改判问题总结不够，法

官专业水平有待提高等。针对这些问题，中院采

取了以下应对措施：

（一）统一和规范改判、发回重审适用标准

在民事诉讼法对改判、发回重审标准较为原

则的情况下，从以下几个方面界定改判、发回重审

的标准：１、尊重一审的自由裁量权。原审法院判

决中属于自由裁量权内容的，若不违反法律、司法

解释规定的幅度和法律的基本原则，也不存在明

显不当的情形的，二审应予以尊重。２、限制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案件发回重审，能改判的不发回重

审。主要是限制以下两种情形的发回重审：一是

对于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问题，

二审可以直接查清事实的案件，原则上不发回重

审，直接作出判决。二是根据实际情况二审无法

查清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也无法查清案件事实的，

二审法院应当依法分配举证责任，直接对案件事

实进行认定并作出判决。３、规范发回重审裁定书

的书写要求。发回重审的，必须将具体理由写入

裁定书中，对于一些不便在裁定书载明的事项，可

保留另附内部函的做法。４、关于发回重审后又上

诉的案件承办人分配问题。有的案件，由于信访

或者其他因素，承办人在发回重审和直接改判之

间，更倾向于选择以发回重审的方式结案，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不利于及时解决纷

争。对此，中院相关庭室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于发

回重审又上诉后的案件统一调给原承办人办理。

这样既可以减少案件发回重审的几率，节约司法

资源，也可以避免重审上诉后，由于自由裁量权的

行使而出现新承办人与原二审承办人裁判尺度不

一致的情况。

（二）协调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

避免同案不同判，主要从两方面入手：１、同一

审判庭内部的协调机制。目前中院已经重新修订

《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规定合

议庭评议后意见不一致和拟发回、改判的案件应

报庭长签发，防止不同合议庭之间“同案不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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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发生。２、不同审判庭之间的协调机制。将

同一类型案件分给同一审判庭审理。根据中院新

的《民事案件分案规定》规定，将非涉外的买卖合

同纠纷案件统一分给民二庭审理，民一庭不再审

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三）建立上下级法院之间有效的指导和沟

通机制

中院在履行审级监督职责的同时，及时对基

层法院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予指导。１、构筑

多元沟通平台。通过庭长例会、巡回走访、信息报

送等多样形式，形成上下级法院信息交流和双向

互动；加强对疑难、新类型或存在适用法律普适性

问题案件的定期沟通和指导。例如，民一庭加强

对基层法院的指导，不仅仅限于基层法院的民一

庭，还包括派出法庭相关部门。２、变个案请示为

法律问题的请示。个案请示可能导致“两审变成

一审”，而针对带有普遍意义的法律问题的请示，

不再是寻求一个判决结果，与个案的请示有本质

上的区别。目前中院民五庭就基层法院关于法律

问题的请示，由专门合议庭负责统一研究后进行

解答，并将解答放在内部网上，供其他基层法院参

考。这种做法既可以保证在一定范围内法律适用

的统一，又可避免个案请示的弊端。

（四）“研”、“判”、“评”结合，提升案件审判

质量

１、及时总结汇编审判经验。从典型案件入

手，分析法律关系、归纳争议要点，既提高办案质

量，又提高了办案效率，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

矛盾。中院借助自创调研刊物《厦门审判研讨》

和每年度全市法院“十大精品案件”评选活动两

大平台，编撰出版示范案例、精品案例，发挥精品

案例的引擎效应。２、设立专业化合议庭。目前，

全市各法院普遍采用电脑随机分案方式，电脑分

案在防止发生人情案方面有积极的效用，但是电

脑分案无法顾及法官的专业性，不利于专家型法

官的培养。特别是在当前案多人少的情况下，容

易出现以临时查阅资料和法律法规来办陌生案的

现象，导致审判质量下降。为改变这种现状，中院

尝试在审判庭内部设立专业化合议庭专门审理特

点鲜明、专业性强的案件。专业合议庭的设置可

以促进合议庭提高对同一类案件的审理水平和办

案效率。３、通过问题的解决促进工作规范化。通

过从具体案件的评查入手，实实在在查找审判工

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审判工作进一步规范和

完善查找出最直接的切入点。如发现减刑案件存

在减刑标准和幅度不统一，刑事案件对共同犯罪

中的主犯或二审无其他从轻情节改判适用缓刑，

执行案件中对多个债权人参与分配处理不规范等

问题，并形成专项评查报告，引起院党组重视，专

门听取汇报，并针对评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相关

职能部门立即建章立制加以规范。期间，中院相

继制定《减刑、假释案件公示听证制度》、《办理减

刑、假释案件中执行财产刑的实施意见》和《关于

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确保执

法的统一性和规范性。４、建立审判信息沟通协调

机制。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中院制定《关于建立审判信

息沟通协调机制的实施意见》，规定中院建立各业

务领域研究小组，各区院、中院业务部门在审判工

作中发现敏感性、群体性、典型性、新类型案件审

理中遇到的疑难法律问题以及上下级法院或同一

法院的不同审判庭对某一类案件的法律适用不一

致，导致裁判尺度差异较大情形的，及时报告研究

室，由中院研究室视情况提交研究小组研究确定

处理方案，或者提交审判委员会进一步讨论，统一

裁判标准。

四、评查工作的下一步打算

全市法院“百万案件评查”工作虽然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

现在：一是思想认识不够到位。有些评查人员对

“百万案件评查”活动的意义和要求认识不足，还

等同于以往的一般业务性评查。二是工作进度不

平衡。有些法院评查工作较慢，有等靠思想，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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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主动做好自查工作。三是查找问题不够深

入。评查工作中剖析问题还不够全面、细致，一部

分案件只停留在办案程序和工作流程上，对实体

问题及群众反映的意见分析得不够深刻，没有将

评查与息诉息访有机结合起来。

针对这些问题，中院将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

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一是认真分析总结，统一认识。认真分析总

结２０１０年以来评查工作的经验和不足，从提高办

案质量、提升法官队伍素质和提升司法公信力入

手，对评查案件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进行分析

对比，反思当前我市法院司法审判中的欠缺和不

足，克服就案办案的狭隘思维，强化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进一步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融入到司法审

判工作中。

二是扩大评查范围，统一标准。扩大案件的

评查范围，将市“两会”交办件和市人大常委会交

办督办的信访案件纳入评查范围；继续规范全市

法院案件评查标准，尤其是瑕疵案件认定的标准，

确保“百万案件评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评查

水平，增进评查的实际效果，也为今后日常的案件

评查工作总结和积累经验。

三是注重成果转化，加强指导。进一步加强

对案件评查工作程序、标准和整改机制等重要环

节的调研，全面推进和完善“日常抽查为主、专项

检查为辅”的评查机制，加强对基层法院开展案件

评查工作的指导，使全市法院案件评查工作更加

规范和科学。在积极整改存在问题的同时，促进

案件质量的提升，促进信访积案的消化，从源头上

减少信访的增量；做好答疑息诉工作，争取在年底

前再化解一批缠诉的老案、难案。

四是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管控。中院将于近

期成立审判管理办公室，以提高审判质量为目的，

以审判工作规律为依据，以指标体系为导向，以考

评机制为动力，将案件流程管理、审判监督管理，

法官岗位目标管理和法官考评管理等加以有机整

合，打造“四位一体”的综合性案件评查监督机

制，进一步发挥评查工作对案件质量的管、控作

用，使案件评查工作成为司法审判工作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并日趋常态化、规范化。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
关于我市法院开展案件评查情况的调查报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０年５月中央政法委部署在全国政法系

统开展为期三年的“百万案件大评查”活动，内司

委认为这是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实际行动，

不仅对促进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重要

意义，而且对消化涉诉信访存量，减少信访增量都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内司委建议常委会听

取和审议我市法院案件评查情况的专项工作报

告。内司委于６月到７月间组织部分市人大常委

会委员、市人大代表对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市法院开展

案件评查工作进行调研。先后到市中级人民法院

和翔安区、湖里区人民法院，听取工作汇报，与审

判人员座谈；抽查了市、区两级法院评查的案件卷

宗；与市检察院相关处室座谈，征求意见；常委会

分管领导还带队走访市委政法委，听取他们对案

件评查工作的意见。之后，汇总交由市中级法院

研究并在专项工作报告中作出回应。７月１４日，

内司委召开第２１次会议，讨论研究市中级法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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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工作报告，提出修改意见，并通过了内司委关

于我市法院开展案件评查情况的调查报告。现将

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市法院开展案件评查的情况

我市两级法院按照中央、省、市委政法委和最

高法院、省高级法院的部署，展开案件评查活动，

２０１０年已评查案件３４７件，２０１１年计划评查３６９

件。两级法院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健全案件评查

机制，整改存在问题，提高审判质量。

１、“百万案件评查”活动全面展开。我市法

院按照中央政法委、省委政法委和上级法院的要

求，成立领导小组，制定评查方案，明确评查程序，

确定评查内容，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信

访问题和执法司法问题，认真开展案件评查工作，

基本做到有阅卷、有评议、有分析、有结论。注重

与清理信访积案相结合，重点对结案不息诉、非正

常访、越级访、重复访的案件开展评查，市中级法

院评查的８４件案件大部分都是多次、多头、多级

上访的案件。注重与加强执法规范化相结合，两

级法院针对评查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执法问题，

提出指导性意见，统一和规范审判标准，促进审判

工作规范化。注重与提高法官业务素质相结合，

通过定期通报重点案件评查情况、在局域网上发

布评查典型案例、将案件评查结果纳入法官的绩

效考核等方式，发挥案件评查的规范、引导、激励

和警示作用，推动法官提高业务素质。注重与日

常工作相结合，能够统筹兼顾，科学安排，相互促

进，做到了日常办案、评查两不误，有力推动了法

院的各项工作。

２、案件评查机制已经建立。两级法院围绕提

高审判质量，着力于机制建设，着力于方法创新。

评查工作常态化，根据２００５年通过的《厦门市法

院案件质量监督评查实施办法（试行）》，通过定

期抽查、重点评查和专项评查，常态化地开展案件

评查工作。评查范围全面化，对已结的刑事、民商

事、行政、再审、执行案件进行全面评查，对案件的

程序运用、实体处理、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社会效

果、法律文书、卷宗管理进行全面评定。评查方法

多样化，采取查阅案卷、实地核实、约见当事人、组

织座谈、公开听证、集体评议等方式开展评查，翔

安区法院还创新实行“望、闻、问、切”的评查方

法，进一步提高评查效能。

３、案件评查取得新的成效。案件评查工作的

开展，改进了审判作风，审判人员通过案件评查，

切身体会群众的司法需求，亲身体验息诉息访工

作的难度，增强了司法为民的理念，更加注重合法

性与合理性、可操作性的结合，更加注重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加强了审判管理，市中级法

院针对案件评查中的问题，统一和规范改判、发回

重审适用标准，协调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建立上

下级法院之间指导和沟通机制，“研、判、评”结

合，强化案件质量管控。化解了一批信访案件，市

中级法院已评查的４０个案件已息诉息访或停访

３８件，同时，通过案件评查，促进了法院审判质量

的提升，减少了因审判质量问题产生新的涉诉信

访案件，湖里区法院２０１０年信访件同比下降３９．

８５％，２０１１年 １－５月份，信访件同比又下降

２５％。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案件评查的机制仍有待完善。目前的案件

评查标准不够细化，对立案、审判、执行流程中各

环节的差错未明确细化，对瑕疵、差错的认定，各

法院掌握尺度松紧不一。缺乏严格、统一的评查

程序，有的法院只是简单的由评查人员填写评查

表，有的由评查小组评查后提交集体讨论出具评

查报告，有的还要求经过审委会。对于评查争议

的解决办法也缺乏规范，有的要求进行复评，有的

只要求评查小组讨论或上审委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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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案件评查的力度仍有待加强。有的法院认

识还不够统一，评查工作力度不强，没有按照《厦

门市法院案件质量监督评查实施办法（试行）》的

相关规定全面展开，有的评查范围狭窄，评查方式

单一。由上级机关组织的评查发现的问题比较

多，本单位自评发现的问题比较少。有的案件停

留在评查办案程序和工作流程上，剖析问题不够

全面、细致，走访、听证、稳控、终结等方法综合运

用不够到位，对实体问题及群众反映的意见分析

不够深刻。

３、案件审判的质量仍有待提高。２０１０年市

中级法院评查４０件，发现瑕疵案６件，启动再审４

件，总计占１／４。市委政法委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中旬

抽检法院案件１０件，查出瑕疵案２件，瑕疵案件

占１／５。有的案件适用法律错误，有的审判程序

不合法，有的执行行为不规范，个别法官办案偏重

于办案的法律效果，未充分考虑办案的社会效果，

就案办案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三、几点建议

１、进一步完善评查机制。要进一步总结《厦

门市法院案件质量监督评查实施办法（试行）》的

实施情况，结合“百万案件评查”提出的新要求，

统一评查标准，细化瑕疵或差错的评判依据；统一

评查范围，既要把各级政法委要求的涉诉信访纳

入评查范围，也要把各级人大交办的涉诉信访纳

入评查范围；统一评查程序，明确评查的组织机构

和参加人员，明确评查的流程，明确差错或瑕疵的

责任承担。加大交叉评查的力度，通过上下级法

院、各区法院之间互查，提高评查实效；加大开门

评查的力度，通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廉政

监督员，邀请法学专家、检察官、律师共同参与评

查，确保评查公开、公正。

２、进一步结合信访积案的清理。要继续把案

件评查与清理积案紧密结合，以群众反映强烈的

赴省进京重复访、非正常访和未结未息的陈年积

案作为重点，以案结事了为目标，通过案件评查，

找准当事人信访的最初起因和不息诉息访的症结

所在，对症下药，做到纠错、赔偿、道歉、救助、疏

导、教育“六到位”，有力地促进息诉工作。要针

对信访反映较多的问题，进一步统一民事赔偿的

项目和标准，进一步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着力解

决同案不同判的问题；进一步推进案件审理的流

程管理，进一步推进执行工作的规范化管理，着力

解决久拖不判、久拖不执的问题。

３、进一步加强案件质量管理。要突出抓案件

流程管理，对立案、审判、执行流程中的重点环节

进行节点控制，对案件流程每一个环节中的每一

诉讼事项制定统一的质量管理标准和要求，结合

案件流程管理软件进行动态跟踪管理。要突出抓

审判质量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定《案件质量考评办

法》和《审判质量责任追究办法》，量化评估指标，

明确责任追究的范围，为每名法官建立案件质量

档案，定期进行案件质量的评分考核，对在审判实

体、审判程序和审判行为等方面存在重大质量问

题的行为人追究其责任。要突出抓案件质量瑕疵

补救，对发现的审判质量瑕疵进行分析讲评、及时

整改，并对审判质量整体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发

现本院司法尺度不统一的，及时提交审判委员会

讨论决定。

４、进一步延伸评查的作用。有的案件长期信

访，表面上看是涉法涉诉，但实际上与个别行政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乱作为有关，通过案件评

查，总结问题，通过司法建议等形式督促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有的案件如征地拆迁、国企改制，产生

信访与相关规定不健全、标准不统一、程序不规范

有关，要通过案件评查，及时归纳分析，形成改进

方案，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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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许毅青辞去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８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许毅青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厦门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第二十七条、《厦门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厦门

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

议决定：接受许毅青辞去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厦门市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厦门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８日厦门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庄志杰为厦门市审计局局长

决定免去：

沈永贵的厦门市审计局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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